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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

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在 瞭 解 國 內 鐵 人 三 項 競 賽 參 與 者 的 社 經 地

位 及 其 基 本 資 料 ， 並 探 討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、 參 與 行 為 在 參

與 動 機 、 期 望 及 滿 意 度 差 異 情 形 ， 藉 以 分 析 現 有 鐵 人 三 項 活

動 參 與 者 的 特 徵 。 本 研 究 以 2 0 0 8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參

賽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採 取 問 卷 調 查 作 為 資 料 收 集 方 法 ， 本 次 活

動 總 參 賽 選 手 共 1 , 2 0 0名 ， 本 研 究 總 共 發 出 3 1 9份 問 卷 ， 回 收

有 效 問 卷 1 9 8份 ，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6 2％ 。 並 將 問 卷 結 果 以 S P S S

統 計 軟 體 作 分 析，預 計 採 用 描 述 性 統 計、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、

D u n c a n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等 資 料 處 理 方 法 ， 透 過 結 果 與 文 獻 之 探

討 ， 針 對 研 究 結 果 做 出 建 議 ， 提 供 鐵 人 三 項 活 動 舉 辦 單 位 針

對 市 場 調 查 結 果 作 出 行 銷 及 活 動 包 裝 等 相 關 決 策 ， 擴 大 活 動

參 與 層 面，並 瞭 解 參 與 者 參 加 此 類 賽 會 活 動 時，動 機、期 望 、

滿 意 度 等 考 量 因 素 ， 期 能 透 過 本 研 究 ， 結 合 鐵 人 三 項 活 動 參

與 者 及 活 動 舉 辦 單 位 ， 成 功 推 動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鐵 人 三 項 、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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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 緒論  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2 0 0 8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競 賽 參 與

者 之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。 本 章 共 分 五 節 ， 第 一 節 說 明 研 究 背

景 ；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動 機 ；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問 題 ； 第 四 節 為 研 究

範 圍 與 限 制 ； 第 五 節 為 名 詞 釋 義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自 1 9 7 8 年 2 月 1 8 日 ， 在 夏 威 夷 舉 行 了 首 屆 鐵 人 三 項 比

賽 ， 發 展 不 到 3 0 年 歷 史 的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， 在 2 0 0 0 年 雪 梨 奧

運 已 正 式 將 「 鐵 人 三 項 」 列 入 正 式 競 賽 項 目 。 鐵 人 三 項 運 動

要 求 運 動 員 游 泳 、 跑 步 、 踏 單 車 ， 難 度 甚 高 ， 對 人 類 體 能 、

耐 力 與 毅 力 等 各 項 生 理 與 心 理 障 礙 乃 最 具 挑 戰 性 的「 比 賽 」。

近 年 來 鐵 人 三 項 競 賽 在 國 內 蓬 勃 發 展 ， 參 加 人 數 一 直 創 新 紀

錄 ， 雖 然 每 年 中 華 民 國 鐵 人 三 項 協 會 舉 辦 正 式 國 際 比 賽 ， 但

由 於 花 蓮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位 在 風 光 明 媚 的 花 東 縱 谷 ， 每

年 都 可 以 吸 引 大 量 人 群 參 與 比 賽 。   

魏 逸 軒 （ 2 0 0 5） 研 究 指 出 ：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的 發 展 需 要 許

多 的 條 件 ， 包 括 體 育 設 施 、 競 技 環 境 、 經 濟 環 境 、 國 家 的 政

治 、 宗 教 以 及 喜 愛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的 民 眾 ， 以 及 新 聞 媒 體 等 等

各 種 條 件。 2 0 多 年 前 誕 生 的 鐵 人 三 項 運 動，在 十 多 年 前 還 是

一 項 不 為 人 所 知 的 運 動 ， 但 如 今 在 歐 洲 、 美 洲 、 大 洋 洲 和 東

亞 ，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透 過 廣 告 贊 助 商 和 許 多 運 動 員 們 的 努 力 ，

逐 漸 普 及 。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是 由 游 泳 、 自 行 車 和 長 跑 三 項 運 動

項 目 組 合 而 成 ， 因 此 對 於 這 三 種 運 動 項 目 皆 有 涉 略 或 興 趣 的

民 眾 及 運 動 員 都 可 以 參 加 。 且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有 一 個 特 點 ， 就

是 說 世 界 頂 尖 的 選 手 和 非 常 普 通 的 選 手 都 可 以 同 時 參 加 這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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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賽 ， 這 在 世 界 其 他 體 育 比 賽 中 並 不 多 見 。 著 名 的 夏 威 夷 長

距 離 鐵 人 三 項 競 賽 參 賽 選 手 高 達 3 , 0 0 0 多 人 ， 隨 隊 和 相 關 人

員 就 有 2 , 0 0 0 多 人 。 因 此 ， 舉 辦 賽 會 的 城 市 必 須 提 供 在 舉 辦

比 賽 的 城 市 ， 不 僅 和 比 賽 有 關 的 食 宿 促 進 了 當 地 的 經 濟 發

展 ， 而 且 也 大 大 帶 動 了 當 地 旅 遊 消 費 。  

近 年 來 ， 台 灣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的 發 展 日 趨 蓬 勃 ， 不 論 是 參

與 的 人 口 或 是 整 體 的 技 術 水 準，都 有 很 顯 著 的 成 長，從 1 9 9 2

年 統 一 企 業 在 花 蓮 鯉 魚 潭 舉 辦 的 第 一 次 標 準 距 離 的 鐵 人 三 項

比 賽 ， 參 賽 人 數 2 6 8 人 ， 到 現 在 已 近 千 人 參 賽 、 每 年 比 賽 場

次 的 增 加 、 贊 助 廠 商 的 加 入 、 鐵 人 三 項 隊 伍 的 興 起 及 各 縣 市

協 會 紛 紛 的 成 立 等 ， 均 可 以 看 出 此 成 長 的 趨 勢 （ 魏 逸 軒 ，

2 0 0 5）。  

在 台 灣 ， 雖 然 中 華 民 國 鐵 人 三 項 協 會 每 年 內 會 舉 辦 正 式

國 際 比 賽，花 蓮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從 2 0 0 5 年 開 始 至 今 四 年

來 吸 引 大 量 人 潮 參 與 ， 究 竟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競 賽 參 與 者

參 與 動 機 、 期 望 、 滿 意 度 分 別 為 何 ， 乃 是 一 個 值 得 深 入 探 討

之 問 題 。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基 於 上 述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可 歸 納 如 下 ：  

壹 、 瞭 解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運 動 競 賽 參 與 者 的 人 口 統 計 變

項 及 其 參 與 行 為 。  

貳 、 探 討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、 參 與 行 為 在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滿

意 度 、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及 在 參 與 意 願 差 異

情 形 ， 分 析 鐵 人 三 項 競 賽 參 與 者 的 特 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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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 

根 據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， 與 文 獻 回 顧 中 所 得 研 究 運 動 觀 光 之

理 論 架 構 ， 本 研 究 擬 定 以 下 之 研 究 問 題 為 ：  

壹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滿 意 度 、 大 會 形 象

認 同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差 異 為 何 ？  

貳、不 同 參 與 行 為 在 參 與 動 機、參 與 滿 意 度、大 會 形 象 認 同 、
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差 異 為 何 ？  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本 研 究 以 參 與 2 0 0 8來 去 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參 與 者

為 受 試 對 象 ， 進 行 立 意 取 樣 問 卷 調 查 法 ， 以 參 加 該 次 賽 事 選

手 為 主 ， 與 選 手 同 行 之 家 人 、 同 伴 及 工 作 人 員 並 不 在 研 究 範

圍 之 內 。  
 

第 五 節  名 詞 釋 義  

壹 、 鐵 人 三 項 ： 包 含 游 泳 、 自 由 車 、 跑 步 三 個 項 目 。  

貳 、 參 與 動 機 ： 本 研 究 是 指 參 加 「 2 0 0 8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

英 賽 」 之 選 手 參 與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。  

參 、 滿 意 度 ： 本 研 究 是 指 參 與「 2 0 0 8 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

賽 」 後 所 感 覺 的 愉 悅 程 度 （ 包 含 賽 務 服 務 、 大 會 形 象 、

終 身 價 值 認 同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綜 合 評 價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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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 文獻探討  
本 章 有 關 文 獻 探 討 共 分 為 四 節 ， 第 一 節 為 鐵 人 三 項 運 動

之 探 討 ； 第 二 節 為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發 展 過 程 演 變 歷 史 ；

第 三 節 為 動 機 相 關 理 論 之 探 討 ； 第 四 節 為 期 望 與 滿 意 度 之 探

討 。  

 

第 一 節 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 

壹 、 鐵 人 三 項 之 起 源  

鐵 人 三 項 運 動  ( t r i a t h l o n )  是 起 源 於 7 0 年 代 早 期 的 聖 地

牙 哥 路 跑 俱 樂 部，第 一 次 正 式 鐵 人 三 項 比 賽 是 在 1 9 7 4 年 美 國

聖 地 牙 哥 舉 行  ( O ’ t o o l e  &  D o u g l a s , 1 9 9 5 )  。 在 一 個 路 跑 比 賽

的 頒 獎 典 禮 中 ， 有 一 位 名 叫 約 翰 哥 林 斯  ( J o h n  C o l l i n s )  的 海

軍 上 校 和 他 的 一 群 同 僚 熱 烈 的 討 論 著，到 底 那 一 種 運  動 是 最

辛 苦 最 累 的 ， 許 多 選 手 彼 此 爭 論 哪 種 項 目 的 運 動 選 手 體 能 最

好 是 游 泳 、 跑 步 、 自 由 車 或 者 是 其 他 項 目 的 選 手 。 當 時 身 為

美 國 海 軍 司 令 官 的 J o h n C o l l i n s 便 提 議 將 現 行 三 種 耐 力 運 動

結 合 ， 第 一 個 完 成 比 賽 就 會 得 到 鐵 人  ( I r o n m a n )  的 稱 號。 在  

1 9 7 8 年 2 月 1 8 日，在 夏 威 夷 的 歐 阿 湖 島  ( O a h u )  舉  辦 超 級

鐵 人 三 項 運 動 比 賽  ( I r o n m a n  d i s t a n c e  t r i a t h l o n )  ， 共 有 1 5

位 男 性 參 與 比 賽 ， 有 1 2 位 完 成 比 賽  ( O ’ t o o l e  &  D o u g l a s ,  

1 9 8 9； B a b b i t t ,  2 0 0 3 )  。這 一 個 構 想 只 是 聊 天 開 玩 笑 的 題 材 ，

就 這 樣，鐵 人 三 項 運 動 便 從 此 誕 生，而 西 元 2 0 0 0 年 澳 洲 雪 梨

奧 運 便 把 此 項 運 動 列 入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。  

鐵 人 三 項 運 動 自 7 0 年 代 初 在 美 國 夏 威 夷 誕 生 後 ， 1 9 7 4

年 便 已 在 美 國 的 聖 地 牙 哥 開 始 有 正 式 的 標 準 比 賽 舉 辦 ， 隨 後

這 項 能 充 分 展 現 人 類 向 自 然 、 對 自 我 極 限 挑 戰 精 神 ， 鐵 人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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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運 動 便 迅 速 風 靡 了 歐 美 和 世 界 各 地 ， 並 為 越 來 越 多 的 人 所

喜 愛 和 參 與 。 因 為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比 賽 難 度 大 、 賽 程 長 和 連 續

性，具 有 強 烈 的 刺 激 性 和 挑 戰 性，深 受 崇 尚 自 然、挑 戰 自 我 、

挑 戰 極 限 的 現 代 人 歡 迎 。 其 次 ， 當 初 比 賽 是 在 夏 威 夷 浩 瀚 的

大 海 進 行 ， 在 白 色 的 沙 灘 和 明 媚 的 陽 光 等 熱 帶 獨 特 的 旖 旎 風

光 中，運 動 員 穿 行 期 間，其 健 美 的 體 魄 享 受 著 大 自 然 的 沐 浴，

返 樸 歸 真 ， 而 成 為 這 項 被 稱 為 鐵 人 的 運 動 的 理 念 。 因 此 ， 人

類 這 種 挑 戰 大 自 然 的 勇 氣 壯 舉 和 美 不 勝 收 的 大 自 然 風 景 天 然

合 一 ， 就 成 為 電 視 轉 播 中 最 吸 引 人 的 畫 面 。 人 們 在 欣 賞 鐵 人

挑 戰 自 我、挑 戰  自 然 的 同 時，還 能 領 略 大 自 然 帶 給 人 們 的 美

感 ， 這 既 符 合 國 際 奧 會 關 於 奧 運 會 比 賽 的 電 視 轉 播 要 求 ， 還

同 時 帶 來 並 促 進 了 當 地 的 旅 遊 經 濟 的 發 展（ 魏 逸 軒， 2 0 0 5）。 

 

貳 、 鐵 人 三 項 的 競 賽 類 別  

一 、 短 距 離 比 賽 ：  

    奧 運 賽 程 鐵 人 三 項  ( O l y m p i c  d i s t a n c e  t r i a t h l o n )  為 國 際

上 正 式 比 賽 的 賽 程 (三 項 合 計 5 1 . 5 公 里 )， 也 是 國 際 上 舉 辦 的

場 次 及 參 加 人 口 最 多 的 競 賽 距 離（ 游 泳 1 . 5 公 里 - - >自 行 車 4 0

公 里 - - >路 跑 1 0 公 里 ） 由 於 不 同 類 別 的 比 賽 ， 其 完 成 時 間 會

有 所 不 同 ， 一 般 而 言 屬 於 短 距 離 的 奧 運 距 離 三 項 運 動 比 賽 完

成 時 間 介 於 1 . 8 - 3 . 8 小 時 之 間 。 每 位 參 賽 選 手 須 於 規 定  之 時

限 內 ， 按 照 游 泳 1 5 0 0 公 尺 競 賽 時 限 分 別 是 游 泳 5 0 分 鐘 （ 不

限 泳 姿、建 議 採 用 自 由 式 ）、自 由 車 1 0 0 分 鐘（ 建 議 採 用 競 賽

用 自 由 車 或 專 用 鐵 人 車 ）、 路 跑 7 0 分 鐘 （ 比 賽 過 程 中 更 衣 著

裝 及 各 單 項 間 轉 換 時 間 ， 都 計 算 在 內 ）， 合 計 3 小 時 4 0 分 鐘

（ 鐵 人 三 項 協 會 ， 2 0 0 5）， 需 按 照 游 泳 1 5 0 0 公 尺 - - >自 由 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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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0 公 里 - - >路 跑 1 0 公 里 的 順 序 ， 獨 力 且 連 續 進 行 完 成 三 項 競

賽 。 在 比 賽 中 超 過 了 各 項 所 限 定 的 時 間 ， 則 不 能 再 繼 續 進 行

下 一 個 項 目 比 賽 ， 且 成 績 不 予 計 算 ， 無 法 完 成 。  

二 、 長 距 離 比 賽 的 超 級 鐵 人 （ I r o n m a n  d i s t a n c e  t r i a t h l o n）：  

    本 賽 程 總 距 離 為 2 0 0 公 里 ~ 2 2 6 公 里，是 困 難 度 最 高 的 一

項 賽 程 ， 也 是 選 手 的 終 極 目 標 ， 亦 被 稱 為 超 級 鐵 人 (游 泳 3 ~ 4

公 里 - - >自 行 車 - - > 1 5 5 ~ 1 8 0 公 里 - - >路 跑 4 2 . 1 9 5 公 里 )。屬 於 長

距 離 的 鐵 人 距 離 三 項 比 賽 （ I r o n m a n  d i s t a n c e  t r i a t h l o n） 所 需

花 費 時 間 大 約 是 8 - 1 7 小 時 。（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的 競 賽 類 別 表 ，

附 錄 1）  

 

第 二 節 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發 展 過 程 演 變  

每 年 5月 由 花 東 縱 谷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和 花 蓮 縣

政 府 在 鯉 魚 潭 地 區 舉 辦 ， 全 台 唯 一 全 線 封 閉 的 「 來 去

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」， 結 合 運 動 健 身 與 觀 光 旅

遊 ， 已 成 為 一 常 態 性 的 國 際 化 活 動 ， 總 會 吸 引 來 自 世

界 各 國 近 千 位 三 鐵 選 手 和 觀 光 遊 客 踴 躍 參 加 ， 盛 況 空

前 。 「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」 全 線 實 施 交 通 管 制 ， 比

賽 路 線 從 鯉 魚 潭 至 光 榮 社 區 段 ， 選 手 們 由 鯉 魚 潭 北 碼

頭 出 發 ， 分 別 進 行 游 泳 1 . 5公 里 、 自 由 車 4 0公 里 、 路 跑

1 0公 里 ， 必 須 經 過 全 程 5 1 . 5公 里 標 準 賽 程 的 連 續 考 驗

才 算 完 成 。 不 像 一 般 的 運 動 項 目 ， 鐵 人 三 項 主 張 完 成

者 就 是 勝 利 者 ， 提 供 參 賽 選 手 一 個 自 我 肯 定 的 舞 臺 ，

近 年 來 已 成 為 一 項 具 有 正 面 積 極 意 義 的 運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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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動 機 理 論 之 探 討  

壹 、 動 機 之 定 義  

動 機 一 詞 是 由 伍 德 渥  ( W o o d w o r t h )  於 1 9 1 8年 首 先 應 用

於 心 理 學 界 （ 張 華 保 ， 1 9 8 6） 。 張 春 興 （ 1 9 8 8） 提 出 所 謂 動

機 ， 是 指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，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， 並 使 該 種 活 動

朝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一 內 在 歷 程 。 動 機 ， 亦 稱 為 驅 力 ， 是 一 種

強 大 的 壓 力 ， 指 示 個 人 尋 求 需 要 的 滿 足 ， 藉 此 降 低 焦 慮 與 緊

張 感  ( K o t l e r ,  1 9 9 1 )  。 根 據 心 理 學 辭 典 的 定 義 ： 「 動 機 與 行

為 是 相 對 的 兩 個 概 念 ， 行 為 是 個 體 外 的 活 動 ， 而 動 機 則 是 促

進 使 用 個 體 活 動 的 內 在 歷 程 」 （ 張 春 興 ， 1 9 8 8） 。  

D e i c（ 1 9 7 5） 更 說 明 動 機 是 一 種 內 部 因 素 ， 並 彼 此 喻 為

潛 在 滿 意 的 意 識  ( a  w a r e n e s s  o f  p o t e n t i a l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)  ， 意

謂 動 機 是 未 來 情 況 的 認 知 說 明 。 此 種 動 機 被 認 為 是 主 的 引 發

( a u t o n o m o u s  u n i l i a t i o n )  或 行 為 的 自 決

( s e l f -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)  ， 且 被 期 望 得 到 滿 意 的 體 驗 。 換 句 話

說 ， 動 機 是 決 定 一 個 人 去 從 事 某 件 需 求 的 原 動 力 ， 並 藉 由 體

驗 的 滿 意 情 形 來 維 持 其 行 動 的 要 素 。  

陳 皆 榮 （ 1 9 9 6） 指 出 動 機 的 分 類 有 許 多 的 分 法 ， 一 般 而

言 採 二 分 法 ， 將 動 機 歸 為 兩 大 類 ， 分 別 為 生 理 性 動 機 與 心 裡

性 動 機 。 生 理 性 動 機 是 指 以 生 理 變 化 為 基 礎 的 動 機 ， 是 個 人

最 基 本 的 需 求 ， 如 果 不 能 滿 足 就 會 威 脅 生 命 的 存 在 ， 包 括 飢

餓 驅 力 、 渴 驅 力 、 性 驅 力 、 母 性 驅 力 等 原 始 性 動 機 。 而 身 軀

成 長 和 生 理 機 能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， 最 快 的 階 段 為 幼 兒 其 與 青 春

期 ， 而 為 了 展 現 青 春 期 的 生 理 特 徵 ， 必 須 加 強 個 體 生 理 機 能

活 動 以 及 動 態 性 休 閒 活 動 ， 以 達 到 強 健 體 魄 及 身 心 健 康 的 功

能 ， 來 滿 足 生 理 發 展 的 需 求 。 心 理 性 動 機 係 指 非 以 生 理 變 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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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基 礎 的 動 機 ， 也 可 稱 為 社 會 性 動 機 ， 是 在 追 求 社 會 目 標 以

滿 足 個 體 心 理 性 需 求 ， 這 些 都 是 透 過 學 習 而 獲 得 且 多 數 與 他

人 相 關 ， 具 有 社 會 性 意 義 ， 包 括 成 就 動 機 、 親 合 動 機 等 。 經

由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可 以 獲 得 人 際 關 係 、 享 受 生 活 樂 趣 、 學 習 專

業 機 能 、 成 就 感 、 冒 險 、 挑 戰 、 好 奇 心 的 滿 足 ， 來 滿 足 心 理

性 動 機 的 需 求 。  

曹 勝 雄 （ 2 0 0 1） 認 為 ， 動 機 的 產 生 是 由 個 體 內 在 的 某 種

需 求 而 來 ， 一 旦 需 求 的 強 度 提 昇 到 某 種 程 度 後 ， 就 會 轉 化 為

一 種 動 機 ， 進 而 促 使 每 一 個 人 尋 找 滿 足 需 要 的 東 西 。  

M a s l o w將 把 人 類 的 需 求 歸 納 為 下 列 五 種 ：  

一 、 生 理 需 求 ： 維 持 生 存 基 本 需 求 ， 是 最 低 層 次 的 需 求 。  

二 、 安 全 需 求 ： 為 生 命 安 全  以 及 財 產 受 到 保 障 的 需 求 。  

三 、 愛 與 隸 屬 的 需 求 ： 親 近 、 愛 的 接 受 與 付 出 的 需 求 。  

四 、 自 尊 需 求 ： 包 括 自 尊 、 受 到 尊 重 的 需 求 。  

五 、 自 我 實 現 的 需 求 ： 達 成 自 我 滿 足 與 成 就 實 現 的 需 求 。  

 

A l d e r f e r（ 1 9 6 9） 依 據 M a s l o w需 求 理 論 衍 生 出 E R G需 求

理 論 ， E R G需 求 理 路 的 核 心 概 念 是 指 生 存 （ e x i s t e n c e） 、 關

係 （ r e l a t e d n e s s） 、 成 長 （ g r o w t h） 三 個 個 人 需 求 生 存 需 求

是 指 維 持 生 存 的 各 種 物 質 需 求 與 生 理 上 的 慾 望 ， 相 當 於

M a s l o w需 求 理 論 的 生 理 與 安 全 需 求。關 係 需 求 則 是 個 人 需 求

與 同 事 、 上 司 、 部 屬 、 朋 友 及 家 族 間 建 立 並 維 持 良 好 的 人 際

關 係 ， 相 當 於 M a s l o w需 求 理 論 的 社 會 和 自 我 需 求 。 成 長 需 求

是 指 個 人 表 現 自 我 ， 透 過 有 創 意 或 是 生 產 力 的 工 作 表 現 ， 來

獲 得 良 好 發 展 機 會 的 一 種 需 求，相 當 於 M a s l o w需 求 理 論 的 自

我 實 現 需 求 。 E R G理 論 有 三 個 主 要 前 提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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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每 一 層 次 的 需 求 越 不 滿 足 ， 則 越 希 望 能 滿 足 。  

二 、 層 次 較 低 的 需 求 越 滿 足 ， 對 高 層 次 需 求 的 慾 望 越 大 。  

三 、 對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越 不 滿 足 ， 會 退 而 求 其 次 較 低 層 。  

 

動 機 大 部 分 定 義 有 兩 個 共 通 點 ， 首 先 是 涉 及 人 類 想 要 滿

足 的 需 求 ， 其 次 動 機 是 促 使 人 們 採 取 行 動 的 一 種 動 力 （ 林 靈

宏 ， 2 0 0 0） 。 張 春 興 （ 2 0 0 0） 認 為 動 機 是 促 使 個 體 從 事 某 種

活 動 的 內 在 原 因 。  

 

貳 、 動 機 理 論  

    動 機 的 理 論 相 當 多 而 分 歧，以 下 將 對 幾 個 理 論 加 以 說 明： 

一 、 一 致 模 式  

    B o s h i e r認 為 學 習 的 動 機 是 內 在 心 裡 變 項 與 外 界 環 境 共

同 作 用 的 結 果 。 B o s h i e r指 出 ， 成 人 參 與 者 的 動 機 可 為 兩 類 ，

一 是 匱 乏 動 機 ， 一 是 成 長 動 機 。 因 為 匱 乏 動 機 參 與 學 習 者 ，

通 常 是 受 到 社 會 和 環 境 壓 力 而 來 ， 其 參 與 的 行 為 是 一 種 內 衡

作 用 ， 是 為 了 滿 足 他 人 的 要 求 、 期 望 或 做 為 達 到 某 種 目 的 之

手 段 。 而 成 長 動 機 參 與 者 的 參 與 學 習 是 重 實 現 而 非 應 付 ， 行

為 的 動 力 是 出 自 於 個 體 的 內 在 。  

二 、 多 階 段 動 機 模 式  

    B e r r y的 多 階 段 模 式 將 動 機 區 域 和 階 段 加 以 概 念 化，且 說

明 各 種 動 機 來 源 或 因 素 有 個 體 驅 力 、 工 作 相 關 知 識 的 需 求 、

動 力 動 機 三 種。個 體 的 基 本 驅 力 可 參 照 M a s l o w的 需 求 層 次 分

類 。 工 作 相 關 知 識 需 求 則 是 指 在 解 決 工 作 上 的 困 難 時 對 認 知

結 構 上 改 變 的 需 求 。 這 兩 種 動 機 本 質 上 是 連 續 的 ， 後 者 不 會

超 過 前 者 。 而 動 力 動 機 則 必 須 是 個 體 進 入 學 習 情 境 才 會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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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。 這 種 動 機 的 強 弱 會 隨 情 境 中 的 動 力 及 社 會 氣 氛 而 改 變 。

B e r r y的 動 機 因 素 間 也 有 層 次 上 的 差 異，每 項 動 機 皆 以 一 項 動

機 因 素 為 極 限 。 （ 廖 文 靜 ， 1 9 8 9） 。  

三 、 動 機 系 統 理 論  

    F o r d的 動 機 系 統 理 論 採 整 合 觀 點 他 以 個 人 為 分 析 單 位 ，

但 將 其 置 於 生 物 學 、 社 會 學 和 對 發 展 而 言 是 重 要 的 情 境 ， 形

成 一 個 「 個 人 處 境 中 」 的 體 系 ， 著 重 在 情 境 中 的 個 人 。  

四 、 勢 力 場 分 析 論  

    M i l l e r認 為 個 人 願 意 參 加 活 動 的 主 要 動 機 是 由 「 內 在 的

個 人 需 求 」 與 「 外 在 的 社 會 勢 力 」 兩 變 項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。

在 其 研 究 中 ， 個 人 變 項 包 括 生 存 的 需 求 、 安 全 的 需 求 、 歸 屬

的 需 求 、 認 同 的 需 求 、 成 就 的 需 求 和 自 我 實 現 的 需 求 等 。 社

會 變 項 則 為 社 會 價 值 系 統 、 科 技 變 遷 和 人 際 關 係 網 路 結 構

等 。 當 個 人 需 求 與 社 會 勢 力 均 強 烈 時 ， 參 與 活 動 的 動 機 就 會

強 烈，當 個 人 需 求 強 而 社 會 勢 力 弱 的 時 候，或 是 個 人 需 求 弱，

而 社 會 勢 力 強 時 ， 參 與 意 願 就 會 低 。  

五 、 期 待 價 量 模 式  

    R u b e n s o n修 正 1 9 6 0年 代 弗 洛 母 的 工 作 動 機 理 論 ， 主 張 人

類 從 事 某 項 工 作 ， 乃 是 一 種 工 具 行 為 表 現 ， 工 作 努 力 的 程 度

受 其 對 工 作 結 果 的 期 待 ， 以 及 努 力 所 造 成 的 價 值 影 響 。 人 類

行 為 係 個 體 與 環 境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， 動 機 的 強 度 由 存 在 於 個

體 與 環 境 間 的 正 負 向 力 量 之 大 小 而 定 。  

六 、 心 理 分 析 論  

    以 F r e u d為 代 表，其 對 動 機 的 解 釋 為，人 類 一 切 行 為 導 源

於 「 性 「 與 「 攻 擊 」 兩 種 本 能 的 衝 動 ； 另 外 則 是 以 潛 意 識 動

機 來 解 釋 人 的 行 為。以 潛 意 識 解 釋 行 為 時，多 偏 向 人 類 失 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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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 態 的 行 為 。  

七 、 行 為 論  

    以 W h i t i n g和 C h i l d等 人 為 代 表 。 認 為 人 類 動 機 是 由 學 習

而 來 ， 而 成 人 的 動 機 係 由 幼 稚 期 基 本 需 要 分 化 演 變 而 來 ， 均

受 個 體 的 年 齡 增 長 、 環 境 需 要 、 獎 懲 標 準 、 社 會 期 待 及 文 化

傳 統 等 因 素 影 響 ， 顯 現 初 人 與 團 體 間 的 差 異 。  

八 、 需 求 層 次 論  

    以 人 本 心 理 學 家 M a s l o w為 代 表。M a s l o w對 人 類 的 動 機 ，

持 一 種 看 法 ， 認 為 人 類 的 各 種 需 求 是 彼 此 有 關 連 的 ， 人 類 的

行 為 係 由 需 求 所 引 起 ， 需 求 又 有 高 低 之 分 ， 他 將 人 類 需 求 分

為 五 個 層 次 ， 每 當 較 低 層 次 的 需 求 獲 得 滿 足 時 ， 較 高 一 層 的

需 求 將 隨 之 而 生 ， 因 此 M a s l o w的 動 機 理 論 被 稱 為「 需 求 層 次

論 」 。 又 因 為 動 機 層 次 的 升 高 是 以 需 求 的 滿 足 為 基 礎 ， 所 以

他 的 需 求 理 論 也 稱 為 「 需 求 滿 足 論 」 。  

九 、 認 知 論  

    認 為 個 體 的 行 為 是 按 期 事 先 的 設 想 與 計 劃 ， 向 預 定 的 目

標 前 進 。 其 研 究 的 主 題 是 在 於 瞭 解 「 抱 負 水 準 」 高 低 的 原 因

與 影 響、「 認 知 失 調 」對 人 類 型 為 的 影 響 及 個 人「 預 期 價 值 」

的 影 響 。  

參 、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之 相 關 理 論  

M a n n i n g（ 1 9 8 5） 認 為 由 許 多 的 時 正 研 究 可 以 證 實 ， 人

們 參 與 活 動 是 為 滿 足 各 種 不 同 的 參 與 動 機 ， 若 能 對 不 同 動 機

的 參 與 群 體 進 行 分 類 ， 作 為 活 動 地 區 的 規 劃 與 經 營 管 理 的 依

據 ， 將 更 能 直 接 滿 足 不 同 體 驗 之 滿 足 的 需 要  

T h o m a s（ 1 9 6 4）最 早 提 出 參 與 動 機 ， 他 將 1 8種 重 要 參 與

動 機 歸 類 為 四 大 部 分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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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教 育 與 文 化  

1 .看 看 別 的 國 家 的 人 民 如 何 在 工 作 、 生 活 和 娛 樂 。  

2 .看 看 特 殊 的 風 景 名 勝 。  

3 .隊 現 在 發 生 的 事 件 作 較 深 入 的 瞭 解 。  

4 .去 參 加 特 別 的 節 慶 活 動 。  

二 、 休 閒 與 娛 樂  

1 .脫 離 日 常 例 行 的 工 作 職 責 。  

2 .好 好 玩 一 下 ， 以 獲 得 樂 趣 。  

3 .獲 得 某 種 與 異 性 接 觸 的 浪 漫 體 驗 。  

三 、 種 族 傳 統  

    1 .去 瞻 仰 自 己 祖 先 的 故 土 。  

2 .去 訪 問 自 己 的 家 庭 或 朋 友 曾 經 去 過 的 地 方 。  

四 、 其 他  

氣 候 、 健 康 、 運 動 、 冒 險 、 勝 人 一 籌 的 本 領 、 追 求 時 尚 、 參

與 歷 史 、 瞭 解 世 界 的 願 望 。  

G e r a l d（ 1 9 6 8） 發 展 出 一 個 理 論 模 型 ， 將 人 們 從 事 體 育     

活 動 的 原 因 作 分 類 ， 該 模 式 假 設 六 個 說 明 體 育 活 動 價 值 的 次

級 領 域 ：  

次 級 領 域 一 ： 將 體 育 活 動 視 為 一 種 社 會 經 驗 。 人 們 相 信 再 參

與 某 些 形 式 的 體 育 活 動 中 ， 可 以 滿 足 特 定 參 與

者 的 社 會 需 求 ； 有 些 體 育 活 動 為 結 識 新 朋 友 或

為 持 續 現 有 關 係 提 供 媒 介 物 。  

次 級 領 域 二 ： 為 了 健 康 和 強 身 的 體 育 活 動 。 在 體 育 活 動 中 ，

此 領 域 主 要 與 健 康 的 發 展 和 增 強 有 關 。  

次 級 領 域 三 ： 將 體 育 活 動 視 為 是 眩 暈 刺 激 的 追 求 。 K e n y o n將

眩 暈 的 傳 統 定 義 稍 做 修 改 ， 在 此 表 示 具 有 因 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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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或 加 速 而 形 成 具 有 冒 險 、 危 險 性 或 是 戰 慄 性

的 活 動 。  

次 級 領 域 四 ： 將 體 育 活 動 視 為 一 種 審 美 的 經 驗 。 此 領 域 是 指

因 為 運 動 之 美 麗 、 優 雅 以 及 其 藝 術 特 點 而 吸 引

參 加 者 的 體 育 活 動 。 花 式 滑 冰 為 審 美 經 驗 的 典

型 代 表 。  

次 級 領 域 五 ： 將 體 育 活 動 視 為 宣 洩 的 管 道 。 此 領 域 所 指 的 是

透 過 體 育 活 動 之 參 與 ， 藉 以 消 除 緊 張 和 被 壓 抑

的 情 緒 。  

次 級 領 域 六 ： 將 體 育 活 動 視 為 一 種 苦 行 的 經 驗 。 為 追 求 某 種

特 殊 目 標 ， 而 願 意 或 渴 望 忍 是 長 期 的 艱 苦 ， 而

且 往 往 是 痛 苦 的 訓 練 ， 就 是 將 體 育 活 動 視 為 一

種 苦 行 體 驗 的 特 點 。 馬 拉 松 訓 練 或 是 十 項 全 能

訓 練 即 為 本 類 型 代 表 。  

王 武 昌 （ 1 9 8 0） 對 台 北 市 青 年 、 學 生 、 運 動 員 所 做 的 參

與 運 動 動 機 調 查 研 究 發 現 以 下 結 果 ：  

一 、 受 試 者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以 「 心 理 動 機 」 較 強 。  

二 、 影 響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的 主 要 因 素 有 生 理 動 機 、 心 理

動 機 、 社 會 動 機 。 生 理 動 機 包 括 ： 保 持 健 康 ， 促 進 體 能 、 經

常 運 動 的 習 慣 。 心 理 動 機 包 括 ： 對 運 動 的 好 感 、 參 與 運 動 時

本 身 極 感 快 樂、放 鬆 緊 張 的 心 情、自 我 實 現。社 會 動 機 包 括 ：

為 國 家 或 團 體 爭 光 、 社 會 角 色 的 影 響 、 學 業 或 將 來 事 業 的 利

益 、 追 求 勝 利 ， 喜 愛 競 爭 。  

綜 合 前 述 研 究 ， 可 以 瞭 解 動 機 理 論 隨 時 代 的 轉 移 ， 而 被

重 新 建 構 ， 參 與 動 機 關 係 選 手 的 學 習 興 趣 ， 更 是 驅 使 選 手 持

續 參 賽 與 訓 練 的 動 力 。 人 們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主 要 是 以 追 求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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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 能 與 興 趣 為 其 主 要 動 機 因 素 。  

人 們 透 過 從 事 運 動 作 精 采 的 個 人 表 演 ， 並 從 中 獲 得 快

樂 。 有 很 多 人 對 運 動 有 積 極 的 興 趣 以 及 想 去 某 地 參 加 運 動 的

慾 望。所 以，運 動 已 成 為 旅 遊 市 場 中 一 個 重 要 的 因 素（ 劉 純 ，

2 0 0 1） 。 M c  D o n a l d  等 人  ( 2 0 0 2 )  以 M a s l o w需 求 層 次 理 論 為

基 礎 ， 發 展 出 適 合 運 動 參 與 者 及 運 動 觀 賞 者 評 估 動 機 因 數 的

架 構 ， 如 表 2 -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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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1  M c D o n a l d  e t  a l .  運 動 動 機 構 面 與 M a s l o w需 求 層 級 相 關

量 表  
基 本 需 求  成 長 需 求  

生 理 需 求 社 會 需 求 自 尊 需 求  自 我 實 現
需 求  

運 動 動 機

架 構  
參與者 觀賞者 參與者 觀賞者 參與者 觀賞者 參與者 觀賞者

健康的身體  V     V     
尋 求 冒 險  V  V    V  V    
舒 緩 壓 力  V  V    V  V    
敵 對 行 為  V  V        
同 盟    V  V      
對 社 會 的

促 進  
  V  V      

自 尊      V  V    

競 爭      V  V    

成 就      V  V    

熟練的技巧      V  V    

運 動 神 韻

之 美  
    V  V  V  V  

價 值 建 立        V  V  

自 我 實 現        V  V  

資 料 來 源 ： M . A . M c  D o n a l d ,  G . R . , M i l i n e n , & J . B . , H o n g  ( 2 0 0 2 ) .； 湯 擷

嘉 （ 2 0 0 3） 。  

 

依 上 述 適 用 於 運 動 觀 光 參 與 者 及 運 動 觀 光 觀 賞 者 的 動 機

因 素 ，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（ 郭 秀 玲 ， 2 0 0 7） ：   

一、健 康 的 身 體：參 與 運 動 是 為 了 使 身 體 更 健 康、增 強 體 力 、

保 持 良 好 身 材 或 是 為 了 獲 得 更 好 的 生 理 機 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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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尋 求 風 險 ： 渴 望 參 與 運 動 會 為 帶 來 刺 激 或 冒 險 感 ， 如 ：

跑 步 、 游 泳 、 自 行 車 等 。  

三、舒 緩 壓 力：在 運 動 過 程 中  能 減 少 恐 懼 感、憂 鬱 感、緊 張

感 等 情 緒 狀 態 。  

四、敵 對 行 為：在 比 賽 過 程 中 雙 方 的 攻 守 動 作 所 引 起 的 反 應。 

五 、 同 盟 ： 渴 望 和 他 人 共 同 相 處 ， 並 成 為 團 體 中 的 一 份 子 。  

六 、 對 社 會 的 促 進 ： 與 他 人 有 相 同 嗜 好 或 興 趣 而 使 社 會 更 美

滿 ， 在 此 所 指 的 他 人 可 能 是 家 人 、 朋 友 或 商 業 上 有 往 來

的 人 。  

七 、 自 尊 ： 指 心 理 層 面 上 的 自 我 意 識 。  

八 、 競 爭 ： 指 將 活 動 變 的 有 競 爭 性 ， 如 ： 參 賽 者 比 較 自 給 與

他 人 在 能 力 上 的 優 劣 。   

九 、 成 就 ： 人 都 渴 望 能 夠 成 功 並 避 免 失 敗 ， 並 且 為 最 後 的 結

果 感 到 驕 傲  

十 、 熟 練 的 技 巧 ： 指 將 技 巧 提 升 ， 達 到 完 美 的 境 界 。  

十 一 、 運 動 神 韻 之 美 ： 指 運 動 美 感 或 其 他 藝 術 特 質 的 表 現 。  

十 二 、 價 值 建 立 ： 在 參 與 運 動 或 觀 賞 運 動 同 時 ， 達 到 M a s l o w

需 求 層 次 理 論 中 的 五 項 需 求 。  

十 三 、 自 我 實 現 ： 指  M a s l o w理 論 中 的 自 我 實 現 ， 也 就 是 成

就 達 成 、 潛 力 發 揮 及 追 求 目 標 。   

S h o h a m ,  R o s e ,  a n d  K a h l e  ( 1 9 9 8 )  在 以 色 列 對 於 一 般 民 眾

參 與 冒 險 性 運 動 的 意 願 及 實 際 參 與 運 動 的 觀 光 客 做 研 究 ； 主

要 探 討 民 眾 對 於 參 與 冒 險 性 運 動 的  動 機  （ 尋 找 刺 激 或 威

脅 、 放 鬆 心 情 等 ） ， 再 針 對 運 動 俱 樂 部 （ 潛 水 、 登 山 、 滑 翔

翼 及 降 落 傘 ） 會 員 做 後 續 研 究 ， 比 較 兩 種 參 與 者 對 於 參 與 冒

險 性 運 動 是 否 有 相 同 意 願；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年 齡 對 於 參 與 冒 險



 17

性 運 動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 。  

F u l k e r  a n d  T u r n e r  ( 2 0 0 0 )  研 究 澳 洲 遊 客 激 流 泛 舟 體 驗 的

需 求、動 機 及 期 望，其 研 究 架  構 為 有 及 無 體 驗 之 遊 客 有 激 流

泛 舟 需 求 後 ， 產 生 參 與 激 流 泛 舟 的 動 機 為 何 ？ 進 一 步 探 討 對

激 流 泛 舟 的 期 望 ， 等 遊 客 結 束 行 程 後 再 探 討 是 否 符 合 期 望 ；

研 究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整 理 如 表 2 - 2：  
表 2 - 2  F u l k e r  a n d  T u r n e r 研 究 之 顯 著 差 異 結 果  

遊 客 類 型  需 求 原 因  參 與 動 機  行 前 期 望 結 果

曾 經 參 與  為 了 興 趣  

為 了 休 息 及

旅 遊  

因 為 我 喜 歡

泛 舟  

想 和 朋 友 在

一 起  

我 會 感 到 舒 適  

未 曾 參 與  遠 離 單 調 的

日 常 生 活  

在 衰 老 之 前

嘗 試  

因 有 朋 友 推

薦 或 介 紹  

看 看 我 是 否

喜 歡 河 流 運

動  

因 為 我 個 人

還 未 有 相 關

經 驗  

我 會 感 到 害 怕  

我 的 體 能 會 受

挑 戰  

我 會 學 習 新 的

技 巧  

資 料 來 源 ： F u l k e r  a n d  T u r n e r  ( 2 0 0 0 )  ； 湯 擷 嘉 （ 2 0 0 3） 。  

在 國 內 ， 邱 金 松 、 葉 公 鼎 、 陳 維 智 與 李 彩 雲 （ 1 9 9 9） 在

其 研 究 中 指 出 ： 在 主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的 同 時 ， 主 辦 單 位 單 位

往 往 配 合 舉 辦 了 許 多 周 邊 活 動 ， 因 而 吸 引 大 批 人 潮 ， 也 因 此

為 主 辦 地 帶 來 經 濟 效 益 。 馬 上 閔 （ 2 0 0 0） 亦 指 出 ， 運 動 賽 會

觀 光 活 動 在 賽 會 舉 辦 過 程 ， 扮 演 著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。 有 鑑 於

運 動 賽 會 舉 辦 之 規 模 越 來 越 大 ， 對 於 主 辦 地 之 經 濟 影 響 如 此



 18

廣 大 ， 其 中 尤 以 選 手 及 觀 眾 之 湧 入 更 是 其 利 基 之 所 在 ， 因 此

對 於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進 行 相 關 的 研 究 ， 在 實 務 的 應 用 上 有 其

價 值 與 必 要 性 。  

上 述 各 參 與 動 機 之 相 關 研 究 ， 依 其 研 究 性 質 與 對 象 有 所

差 異 ， 亦 無 法 由 單 一 學 者 理 論 完 整 解 釋 整 體 研 究 結 果 ， 需 要

融 合 跨 理 論 之 內 涵 加 以 彙 整 應 用 。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國 際 鐵

人 三 項 精 英 賽 競 賽 參 與 選 手 之 參 與 動 機 、 期 望 與 滿 意 度 之 間

關 聯 性 ， 故 預 計 由 參 與 動 機 上 考 量 該 特 殊 盃 賽 之 活 動 特 性 ，

郵 政 證 結 果 中 找 出 適 當 的 參 與 動 機 變 項 ， 期 本 研 究 之 動 機 變

相 能 夠 與 參 加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競 賽 選 手 之 參 與 動 機 更 為

契 合 。  

 

第 四 節 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 

H o w a r d（ 1 9 6 7）首 先 應 用 滿 意 度 的 概 念 在 消 費 者 理 論 當

中 ， 他 認 為 滿 意 是 付 出 與 實 際 獲 得 是 否 合 理 的 一 種 感 受 。 侯

錦 雄 （ 1 9 9 0） 亦 在 其 研 究 中 提 及 ： 「 滿 意 度 」 一 直 是 各 研 究

用 來 測 量 人 們 對 產 品 、 工 作 、 生 活 品 質 、 社 區 或 戶 外 遊 憩 品

質 等 方 面 之 看 法 的 工 具 ， 是 一 項 非 常 有 用 的 衡 量 行 為 指 標 。

相 當 多 研 究 滿 意 度 的 文 獻 中 都 發 現 ， 遊 客 不 同 的 社 經 特 徵 ，

在 不 同 的 文 化 影 響 下 ， 產 生 多 樣 的 態 度 、 偏 好 與 動 機 ， 並 以

不 同 的 文 化 影 響 下 ， 產 生 多 樣 的 態 度 、 偏 好 及 動 機 ， 並 以 不

同 的 方 式 影 響 其 滿 意 度 及 品 質 的 知 覺 。  

當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一 項 產 品 時 ， 會 對 其 產 生 一 定 的 期 望 ，

當 選 擇 的 結 果 比 預 期 好 或 差 不 多 時 ， 消 費 者 會 產 生 滿 足 的 感

覺 ； 反 之 ， 則 會 產 生 不 滿 意（ 林 靈 宏 ， 2 0 0 0）。 表 2 - 3是 遊 客

滿 意 與 否 的 決 定 過 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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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3  遊 客 滿 意 與 否 的 決 定 過 程  

觀 光 產 品  

‧  有 形 要 素  

‧  服 務 要 素  

‧  中 間 機 構

角 色  

滿 意 因 素  

‧  遊 客 經 驗 的 認 知  

‧  遊 客 態 度 和 期 望  

‧  不 可 控 制 的 因 素、如

罷 工  

結 果  

‧  遊 客 滿 意  

‧  遊 客 部 分

滿 意  

‧  遊 客 不 滿

意  

資 料 來 源 ： 林 靈 宏 （ 2 0 0 3） 。 消 費 者 行 為 學 。 臺 北 市 ： 五 南 。  

 

A n d e r s o n ,  F o r n e l l  a n d  L e h m a n n（ 1 9 9 4）歸 納 過 去 研 究 提

出 四 種 觀 點 解 釋 顧 客 滿 意 度 ：  

壹 、 特 定 交 易 觀 點  

此 觀 點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指 顧 客 對 於 過 去 在 依 特 定 購 買

地 點 或 購 買 經 驗 購 後 評 估 ， 也 可 說 是 一 種 針 對 特 定 交 易 的 立

即 性 情 緒 反 應 ， 其 可 以 提 共 特 定 產 品 或 特 定 服 務 的 診 斷 判 讀

資 料 。  

貳 、 累 積 觀 點  

此 觀 點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指 一 種 消 費 態 度 的 形 成 ， 也 就

是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所 有 購 買 經 驗 的 整 體 評 價 ， 可 以 提 供 企 業 過

去 、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績 效 指 標 。  

參 、 認 知 觀 點  

此 觀 點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指 顧 客 將 實 際 從 產 品 或 服 務 所

獲 得 的 認 知 表 現 ， 與 先 前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表 現 的 期 望 做 一 比 較

的 認 知 過 程 ， 並 給 予 評 價 。 因 此 時 寄 予 期 望 便 有 直 接 關 係 ，

若 產 品 表 現 符 合 或 是 超 過 預 期 的 期 望 ， 則 顧 客 會 產 生 滿 意 ；

反 之 ， 顧 客 則 會 產 生 不 滿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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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情 感 性 觀 點  

此 觀 點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主 觀 覺 得 好 ， 滿 意 度 便 產

生 ； 亦 是 顧 客 情 緒 上 的 一 種 感 覺 狀 況 ， 其 評 價 程 度 的 高 低 ，

則 是 受 到 使 用 效 果 影 響 。  

柯 宜 君 （ 1 9 9 9） 指 出 ： 滿 意 度 是 知 覺 的 功 能 與 期 望 兩 者

間 差 異 的 函 數 ，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來 源 是 因 為 對 於 產 品 的 功 能 特

性 或 結 果 的 知 覺 、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， 兩 者 比 較 後 所 形 成 感

覺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程 度 。 因 此 ， 若 觀 光 服 務 產 品 功 能 與 特 性 不

如  當 初 所 期 望 的 程 度，顧 客 將 感 到 不 滿 意；反 之，如 符 合 或

超 乎 期 望 ， 顧 客 會 感 到 滿 意 。 鄭 順 聰 （ 2 0 0 1） 指 出 消 費 者 滿

意 度 是 消 費 者 自 購 買 產 品 或 接 受 服 務 的 過 程 ， 感 到 滿 意 或 物

超 所 值 的 感 受 。 滿 意 度 為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產 品 或 接 受 服 務 前 的

期 望 ， 與 實 際 使 用 產 品 或 接 受 服 務 之 後 的 差 異 結 果 ， 經 由 主

觀 認 定 評 估 所 產 生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反 應 。 K o t l e r（ 1 9 9 1） 認 為

顧 客 滿 意 是 一 個 人 所 感 覺 的 水 準 ， 係 源 自 於 對 產 品 知 覺 績 效

與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， 兩 者 比 較 之 後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。   

顧 客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與 知 覺 績 效 間 所 生 的 差

異 狀 態 。 顧 客 有 三 種 水 準 的 滿 意 狀 態 ， 績 效 不 如 期 望 時 ， 顧

客 會 不 滿 意 ； 績 效 和 期 望 剛 好 相 等 時 ， 顧 客 會 滿 意 ； 當 績 效

超 過 期 望 時 ， 顧 客 則 會 產 生 高 度 滿 意 （ 曹 勝 雄 ， 2 0 0 1） 。 葉

凱 莉 、 喬 有 慶 （ 2 0 0 0）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由 消 費 者 購 買 前 的

「 預 期 程 度 」與 購 買 後 的「 認 知 成 效 」二 者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，

「 預 期 」 跟 「 理 想 」 二 者 是 衡 量 產 品 績 效 的 標 準 ， 消 費 者 用

以 衡 量 產 品 記 績 效 所 達 到 的 程 度 ， 進 而 產 生 滿 意 與 不 滿 意 的

知 覺 反 應 。  

高 俊 雄（ 2 0 0 2）認 為，一 個 人 在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中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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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費 者 的 滿 意 度 會 隨 著 體 驗 是 否 流 暢 、 刺 激 、 掌 控 、 通 順 、

無 聊 、 無 趣 或 是 焦 慮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尤 其 以 流 暢 、 刺 激 及 掌 控

的 休 閒 體 驗 最 具 影 響 ， 能 獲 得 極 高 的 滿 足 ， 印 象 深 刻 並 經 常

回 憶 ， 且 願 意 再 繼 續 參 與 。 所 以 ， 運 動 觀 光 遊 客 的 滿 意 度 是

由 於 其 期 望 與 實 際 感 受 知 覺 間 的 差 異 來 作 決 定 。  

遊 客 對 觀 光 活 動 產 生 期 望 ， 並 在 實 際 體 驗 後 產 生 滿 意 與

否 ， 這 個 結 果 可 視 為 一 種 遊 憩 體 驗 。 陳 水 源 （ 1 9 8 9） 指 出 ，

遊  憩 體 驗 是 遊 憩 者 藉 由 選 擇 而 參 與 比 較 喜 歡 的 遊 憩 活 動，以

獲 得 其 生 理 、 心 理 上 滿 意 之 體 驗 ， 遊 憩 機 會 的 滿 意 程 度 會 受  

到 遊 憩 地 點 的 實 質 環 境 特 性 、 經 營 管 理 的 型 態 、 水 準 和 遊 客

的 社 會 與 文 化 特 性 等 三 個 因 素 所 影 響 。  

王 彬 如 （ 1 9 9 5） 在 「 遊 憩 體 驗 歷 程 之 探 討 分 析 ─以 環 島

鐵 路 花 蓮 二 日 遊 為 例 」 研 究 中 ， 將 遊 客 行 前 期 望 與 計 畫 、 目

的 地 現 場 活  動 、 回 憶 階 段 的 遊 憩 體  驗 以 歷 程 方 式 進 行 實 證

研 究 ， 其 由 心 理 體 驗 、 環 境 景 觀 、 遊 憩 活 動 、 遊 程 安 排 與 服

務 等 屬 性 加 以 探 討 。 佘 幸 娟 （ 2 0 0 0） 「 宗 教 觀 光 客 旅 遊 動 機

與 其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─以 台 南 南 鯤 鯓 代 天 府 為 例 」 ， 其 由 心 理

體 驗 、 宗 教 遊 憩 環 境 、 宗 教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及 宗 教 遊 憩 活 動 等

四 構 面，探 討 宗 教 觀 光 客 到 宗 教 觀 光 勝  地 前 的 期 望 與 體 驗 後

之 實 際 感 受 滿 意 度 。 顏 文 甄 （ 2 0 0 1） 在 「 遊 客 對 玉 山 國 家 公

園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」 中 ， 對 於 玉 山 國 家 公 園 遊 客 的 個

人 特 性 、 旅 遊 動 機 、 認 知 、 行 前 期 望 、 實 際 體 驗 滿 意 度 進 行

探 討 ， 將 行 前 期 望 與 實 際 體 驗 滿 意 度 分 為 六 個 構 面 ： 心 理 體

驗 、 遊 憩 設 施 環 境 、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、 遊 憩 活 動 、 解 說 服 務 、

遊 憩 景 點 等 。  

「 滿 意 」是 對 於 購 後 的 評 估  ，其 結 果 至 少 已 經 達 到 或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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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 過 預 期 的 水 準。滿 意 度（ S a t i s i f a c t i o n）一 直 為 各 業 界 用 來

衡 量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或 企 業 的 看 法 ， 或 學 術 界 用 以 評 估 各 領

域 提 供 之 服 務 或 產 品 的 觀 點 ， 是 一 種 常 見 用 來 衡 量 消 費 者 行

為 表 現 的 指 標。B u l e t e n a  a n d  K l e s s i g  ( 1 9 8 6 )  認 為 滿 意 度 是 取

決 於 期 望 和 實 際 體 驗 間 一 致 性 的 程 度。 O l i v e r  ( 1 9 8 1 )  則 認 為

滿 意 度 是 對 隨 附 加 於 產 品 取 得 時 或 從 消 費 者 的 經 驗 中 產 生 的

驚 喜、所 作 的 評 價，為 一 種 即 時 反 應。C h u r c h i l l  a n d  S u r p r e n a n t  

( 1 9 8 2 )  指 出：滿 意 度 是 指 購 買、使 用 進 行 中 或 使 用 後 的 結 果

與 評 估 ， 消 費 者 比 較 購 買 報 酬 、 成 本 與 預 期 結 果 後 的 產 物 。

蔡 伯 勳 （ 1 9 8 6） 認 為 ： 滿 意 度 乃 是 由 個 人 認 知 所 獲 得 的 結 果

和 他 想 要 或 想 像 應 獲 得 結 果 間 之 「 差 異 」 而 定 。 滿 意 度 是 一

種 複 雜 的 概 念 ， 滿 意 度 再 生 活 中 也 扮 演 一 個 重 要 的 衡 量 指

標 ， 由 滿 意 度 可 看 出 個 人 的 期 望 ， 並 藉 由 滿 意 度 改 善 事 件 的

品 質 。  

陳 巧 穎 （ 2 0 0 7） 在 其 研 究 中 指 出 ：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應 提 供

符 合 賽 會 參 與 者 期 望 之 服 務 ， 使 其 對 於 賽 會 感 到 滿 意 ， 並 進

而 吸 引  更 多 參 與 者，實 為 重 要 課 題。隨 著 時 代 的 進 步，運 動

賽 會 以 顧 客 導 向 最 為 主 軸 ， 提 供 合 乎 民 眾 需 求 的 活 動 策 略 ，

顧  客 對 於 任 何 產 品 都 會 有 期 望 值 與 認 知 ， 當 期 望 高 於 認 知

時 ， 差 異 越 大 ， 滿 意 度 越 低 ， 反 之 則 滿 意 度 越 高 。 而 賽 會 參

與 者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的 買 意 度 要 求 ， 乃 由 其 運 動 參 與 過 程 、 經

驗 與 結 果 的 感 受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運 動 項 目 的 不 同 ， 各 種 運 動 項

目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的 需 求 及 評 價 亦 會 不 同 ， 參 與 者 對 於 主 辦 單

位 產 生 的 期 望 ， 大 多 由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訊 息 或 是 依 據 以 往 參 加

的 經 驗 來 構 成 ， 當 賽 會 參 與 者 參 與 賽 會 活 動 後 ， 會 由 一 開 始

對 主 辦 單 位 的 期 望 即 自 身 運 動 參 與 經 驗 來 評 價 ， 其 評 價 指 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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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為 「 滿 意 度 」。  

由 上 述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可 知 ， 參 與 者 的 期 望 與 實 際 的 體

驗 間 是 否 達 到 平 衡 ， 將 最 直 接 影 響 到 其 本 身 的 滿 意 程 度 ； 而

其 實 際 參 賽 體 驗 與 滿 意 程 度 ， 主 要 受 到 賽 會 規 劃 、 選 手 本 身

以 及 心 理 體 驗 等 因 素 的 影 響 ， 整 體 的 賽 事 滿 意 度 是 由 各 層 面

的 差 異 所 影 響 而 決 定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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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  研究方法  
本 章 內 容 主 要 是 敘 述 本 研 究 採 用 之 步 驟 和 方 法 得 到 研 究

結 果 。 內 容 包 括 ： 一 、 研 究 架 構 ； 二 、 研 究 步 驟 ； 三 、 研 究

對 象 ； 四 、 研 究 工 具 ； 五 、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。 分 別 敘 述 如 以 下

各 節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 

由 文 獻 回 顧 中 可 知 ， 影 響 參 與 者 參 加 鐵 人 三 項 競 賽 之 因

素 非 常 多 ， 本 研 究 針 對 2 0 0 8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參 賽 者

進 行 研 究 ， 採 自 編 式 問 卷 調 查 參 與 動 機 、 期 望 與 滿 意 度 調 查

問 卷 。 透 過 對 賽 事 參 與 者 之 現 場 問 卷 發 放 ， 分 析 出 不 同 人 口

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在 動 機 、 期 望 與 滿 意 度 的 之 間 的

差 異 性 。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- 1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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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1  研 究 架 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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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   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， 提 出 以 下 十 項 研 究 假 設 。  

假 設 一：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之 差 異 比 較，即： 

假 設 1 - 1： 性 別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 年 齡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3：教 育 程 度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1 - 4： 職 業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5： 月 收 入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6： 居 住 地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7：活 動 資 歷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二：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，即： 

假 設 1 - 1： 性 別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 年 齡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3：教 育 程 度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1 - 4： 職 業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5： 月 收 入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6： 居 住 地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7：活 動 資 歷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三：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，即： 

假 設 1 - 1： 性 別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 年 齡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3：教 育 程 度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1 - 4： 職 業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5： 月 收 入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6： 居 住 地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7：活 動 資 歷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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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設 四：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之 差 異 比 較，即： 

假 設 1 - 1： 性 別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 年 齡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3：教 育 程 度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1 - 4： 職 業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5： 月 收 入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6： 居 住 地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7：活 動 資 歷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五 ：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差 異 比 較 ， 即 ：  

假 設 1 - 1： 性 別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 年 齡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3： 教 育 程 度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4： 職 業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5： 月 收 入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6： 居 住 地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7： 活 動 資 歷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六 ： 參 與 行 為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之 差 異 比 較 ， 即 ：  

假 設 1 - 1： 每 年 參 與 活 動 次 數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

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參 加 組 別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1 - 3：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參 與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具 有 顯 著

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七 ： 參 與 行 為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， 即 ：  

假 設 1 - 1： 每 年 參 與 活 動 次 數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

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參 加 組 別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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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設 1 - 3：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參 與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具 有 顯 著

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八 ： 參 與 行 為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， 即 ：  

假 設 1 - 1： 每 年 參 與 活 動 次 數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

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參 加 組 別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1 - 3：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具 有 顯 著

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九 ： 參 與 行 為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之 差 異 比 較 ， 即 ：  

假 設 1 - 1： 每 年 參 與 活 動 次 數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

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參 加 組 別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。 

假 設 1 - 3：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具 有 顯 著

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十 ： 參 與 行 為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差 異 比 較 ， 即 ：  

假 設 1 - 1： 每 年 參 與 活 動 次 數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

在 。  

假 設 1 - 2： 參 加 組 別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假 設 1 - 3：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

在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步 驟  

根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擬 訂 實 際 研 究 方 向 並 確 定

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。 針 對 所 需 要 主 題 進 行 文 獻 蒐 集 與 彙 整 並 進

行 探 討 ，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後 設 計 研 究 問 卷 。 問 卷 初 稿 經 預 試 後

依 據 統 計 結 果 修 正 問 卷 內 容 後 產 生 正 式 問 卷 。 以 2 0 0 8洄 瀾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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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的 參 賽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進 行 問 卷 發 放 並 回

收 ； 回 收 問 卷 以 S P S S 1 2 . 0統 計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建 檔 與 分 析 ， 根

據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本 研 究 之 結 論 與 建 議 ， 供 後 續 研 究 者 參 考 。

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步 驟 如 圖 3 - 2所 示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2  研 究 流 程 圖  

擬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 

相 關 文 獻 蒐 集  

界 定 研 究 範 圍  

設計研究方法 

• 確立研究理論與架構
• 問卷設計 

問 卷 調 查 與 資 料 彙 整  

資 料 結 果 分 析  

結 論 與 建 議  

項目分析、

信度、效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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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本 研 究 以 國 內 鐵 人 三 項 競 賽 之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問 卷

發 放 分 為 兩 次 ， 一 為 「 預 試 樣 本 發 放 」 ， 另 一 為 「 正 式 研 究

樣 本 發 放 」 ， 茲 說 明 如 下 ：  

 

壹 、 預 試  

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問 卷 採 立 意 取 樣 方 式 ， 針 對 規 模 較 小 、 舉

辦 頻 率 較 高 之 鐵 人 二 項 活 動 ， 進 行 預 試 問 卷 發 放 ， 共 計 回 收

有 效 問 卷 1 5 0份，將 預 試 問 卷 編 碼 輸 入 後，依 據 ( 1 )項 目 分 析 ：

以 獨 立 樣 本 ｔ 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( 2 7 % )之 平 均 數 差 異 比

較 ， 刪 除 差 異 值 未 達 . 0 5顯 著 水 準 之 題 項 ； ( 2 )因 素 分 析 ： 以

主 成 分 分 析 法 並 配 合 最 大 變 異 法 行 正 交 轉 軸 ， 抽 取 特 徵 值 大

於 1的 因 素 且 剔 除 轉 軸 後 因 素 負 荷 量 低 於 0 . 5者 ， 作 為 選 題 標

準 。  

 

貳 、 正 式 研 究  

本 研 究 因 以 2 0 0 8來 去 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參 與 者 為

正 式 問 卷 發 放 對 象，採 取 立 意 抽 樣 方 式，發 放 問 卷 3 1 9份，刪

除 無 效 問 卷 後 ， 有 效 正 式 研 究 樣 本 達 1 9 8份 。 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工 具  

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工 具 採 自 編 之 「 鐵 人 三 項 競 賽 之 參 與 動

機 、 期 望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」 ，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主 要 參 考 陳 秀 華

（ 1 9 9 2） 與 江 中 皓 （ 2 0 0 1） 的 模 式 為 建 構 基 礎 ； 並 參 考 方 信

淵 （ 1 9 9 8） 的 顧 客 滿 意 度 等 量 表 建 構 模 式 ， 用 以 瞭 解 鐵 人 三

項 競 賽 的 參 與 行 為 、 參 與 動 機 、 期 望 及 滿 意 程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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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卷 分 為 六 個 部 份 ， 第 一 部 份 為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與 參 與

行 為 ， 第 二 部 份 為 「 賽 會 服 務 參 與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」 ， 第 三 部

份 為 「 賽 會 參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」 ， 第 四 部 份 為 「 大 會 形 象 觀 感

認 同 量 表 」 ， 第 五 部 份 為 「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量 表 」 ， 最 後

為 「 再 參 與 意 願 量 表 」 。 量 表 依 李 克 特 氏  (  L i k e r t  S c a l e  )五

分 量 表 來 評 分 ， 從 1表 示 非 常 不 同 意 ， 至 5表 示 非 常 同 意 ， 讓

受 試 者 選 填 認 同 程 度 。  

壹 、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 

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包 含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及 賽 會 參 與 行 為 。  

一 、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 

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問 題 包 含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

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、 居 住 地 、 參 與 鐵 人 三 項 活 動 資 歷 等 七 項 人

口 背 景 變 項 。  

二 、 參 賽 者 之 參 與 行 為  

內 容 包 括 每 年 參 加 鐵 人 三 項 賽 事 次 數 、 參 加 賽 事 組 別 與

是 否 為 鐵 人 三 項 俱 樂 部 會 員 三 個 題 項 。  

貳 、 賽 會 參 與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 

本 分 量 表 經 預 試 後 ， 以 t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( 2 7 % )之

平 均 數 差 異 比 較，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，故 予 以 保 留；

進 行 因 素 分 析 ，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9 0 . 8 2 6 %； 由 信 度 考 驗 報 表

可 以 發 現 總 分 量 表 係 數 為 . 5 8 5。  

參 、 賽 會 參 與 滿 意 度 量 表  

本 分 量 表 經 預 試 後 ， 以 t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( 2 7 % )之

平 均 數 差 異 比 較，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，故 予 以 保 留；

進 行 因 素 分 析 ，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9 0 . 5 %； 由 信 度 考 驗 報 表 可

以 發 現 總 分 量 表 係 數 為 . 7 6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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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量 表  

本 表 經 預 試 後 ， 以 t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( 2 7 % )之 平 均

數 差 異 比 較 ，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， 故 予 以 保 留 ； 進

行 因 素 分 析 ， 其 K M O為 . 5 8 9 > 0 . 5， 表 示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， 此

外 ， 從 B a r l e t t ′ s球 形 考 驗 的 χ 2值 為 5 9 8 . 5， p < . 0 0 1， 達 顯 著 差

異 水 準 ， 故 此 分 量 表 適 合 用 因 素 分 析 來 了 解 其 構 面 ， 且 總 解

釋 變 異 量 達 8 8 . 4 5 8 %； 由 信 度 考 驗 報 表 可 以 發 現 總 分 量 表 係

數 為 . 7 2 1。  

伍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量 表  

本 表 經 預 試 後 ， 以 t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( 2 7 % )之 平 均

數 差 異 比 較 ，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， 故 予 以 保 留 ； 進

行 因 素 分 析，其 K M O為 . 4 2 2，此 外，從 B a r l e t t ′ s球 形 考 驗 的 χ 2

值 為 1 0 9 1 . 4 2 9， p < . 0 0 1，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， 故 此 分 量 表 適 合

用 因 素 分 析 來 了 解 其 構 面 ， 且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7 2 . 0 2 8 %； 由

信 度 考 驗 報 表 可 以 發 現 總 分 量 表 係 數 為 . 8 4 1。  

陸 、 再 參 與 意 願 量 表  

本 表 經 預 試 後 ， 以 t檢 定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( 2 7 % )之 平 均

數 差 異 比 較 ，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， 故 予 以 保 留 ； 進

行 因 素 分 析 ， 其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8 1 . 7 0 5 %； 由 信 度 考 驗 報 表

可 以 發 現 總 分 量 表 係 數 為 . 6 4 2。  

 

 

第 六 節 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 

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， 使 用 統 計 分 析 工 具 S P S S  f o r  

W i n d o w s  1 2 . 0統 計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將 依 照 問 卷 之 各 項 變

項 ， 以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、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等 方 法 ， 來 瞭 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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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 人 三 項 競 賽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參 與 行 為 資 料 分 佈 情 形 ， 分 析

參 與 者 行 前 期 望 與 參 賽 實 際 體 驗 滿 意 度 。 採 用 方 法 如 下 :   

壹 、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透 過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、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與 排 序 ， 了 解

賽 會 參 與 者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賽 會 參 與 行 為 。  

貳 、 項 目 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要 目 的 在 求 出 問 卷 個 別 題 項 的 決 斷 值 ， 若 未 達 顯 著 差

異 水 準 則 表 示 該 題 項 不 具 鑑 別 度 ， 無 法 反 映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

應 程 度 ， 予 以 剔 除 。  

參 、 因 素 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 求 各 分 量 表 之 建 構 效 度 ， 將 量 表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， 以 主

成 分 分 析 法 抽 取 因 素 ， 並 透 過 最 大 變 異 轉 軸 法 使 因 素 負 荷 量

更 易 解 釋 。  

肆 、 信 度 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 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係 數 進 行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， 以 瞭 解 問 卷 各

題 目 內 部 一 致 性 與 可 靠 程 度 。   

伍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( A N O V A )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 O N E - W A Y  A N O V A檢 驗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參 與 行 為

在 賽 會 參 與 考 量 因 素 、 賽 會 參 與 滿 意 度 、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、 顧

客 終 身 價 值 及 再 參 與 意 願 分 量 表 間 有 否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陸 、 本 研 究 統 計 分 析 以 α = 0 . 0 5為 顯 著 水 準 進 行 群 組 間 之 差 異

性 考 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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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 結果與討論  
 

第 一 節  參 與 者 之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探 討  

本 研 究 以 2 0 0 8 年 5  月 2 4 日 於 花 蓮 鯉 魚 潭 所 舉 辦 的「 來

去 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精 英 賽 」 的 參 賽 者 為 問 卷 發 放 對 象 ， 本

次 活 動 總 參 賽 選 手 共 1 , 2 0 0 名，本 研 究 總 共 發 出 3 1 9 份 問 卷，

回 收 有 效 問 卷 1 9 8 份 ，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6 2％ 。  

在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參 與 者 動 機 滿 意 度 調 查 問 卷 中，人 口 背 景

變 項 之 內 容 為 ：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平 均 個 人 月

收 入 、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鐵 人 三 項 賽 事 次 數 、 參 加 之 組 別 、 居 住

地 、 是 否 為 鐵 人 三 項 俱 樂 部 會 員 與 參 加 鐵 人 三 項 活 動 資 歷 ，

共 計 十 項 ，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之 次 數 分 配 表 與 百 分 比 表 示 。 研 究

對 象 之 相 關 資 料 分 佈 情 形 如 4 - 1。  
表 4 - 1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統 計 摘 要 表  

項 目  類 別  次 數  百 分 比  

男 性  1 7 0  8 5 . 8 6  
性 別  

女 性  2 8  1 4 . 1 4  

2 0 歲 以 下  3 3  1 6 . 6 7  

2 1 - 3 0  7 3  3 6 . 8 7  

3 1 - 4 0  5 0  2 5 . 2 5  
年 齡  

4 1 - 5 0  4 2  2 1 . 2 1  

高 中 以 下  2 1  1 0 . 6 1  

高 中 職  7 3  3 6 . 8 7  

大 學  7 8  3 9 . 3 9  
教 育 程 度  

研 究 所 以 上  2 6  1 3 . 1 3  

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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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統 計 摘 要 表 （ 續 ）  

項 目  類 別  次 數  百 分 比  

農 林 漁 牧  6  3 . 0 3  

軍 公 教  3 5       1 7 . 6 8  

工  1 8        9 . 0 9  

商  4 0       2 0 . 2 0  

服 務 業  3 9       1 9 . 7 0  

學 生  5 8       2 9 . 2 9  

職 業  

其 他  2        1 . 0 1  

1 0 0 0 0 元 以 下 4 4       2 2 . 2 2  

1 0 0 0 1 - 3 0 0 0 0 元 4 4       2 2 . 2 2  

3 0 0 0 1 - 5 0 0 0 0 元 5 7       2 8 . 7 9  

5 0 0 0 1 - 7 0 0 0 0 元 4 7       2 3 . 7 4  

7 0 0 0 1 - 9 0 0 0 0 元 4        2 . 0 2  

平 均  

個 人 月 收 入  

9 0 0 0 0 元  2        1 . 0 1  

男 子 組  6 3          3 1 . 8 2  

國 女 組  2           1 . 0 1  

高 男 組  4        2 . 0 2  

高 女 組  6        3 . 0 3  

女 子 組  2        1 . 0 1  

機 關 組  4        2 . 0 2  

新 人 組  2 1       1 0 . 6 1  

鐵 三 角 組  8 7       4 3 . 9 4  

本 次 參 加 組 別  

鐵 三 角 機 關 組 9        4 . 5 5  

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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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統 計 摘 要 表 （ 續 ）  

項 目  類 別  次 數  百 分 比  

北 區  5 6  2 8 . 2 8  

中 區  4 8  2 4 . 2 4  

南 區  4 6  2 3 . 2 3  

東 區  3 9  1 9 . 7 0  

外 島  5  2 . 5 3  

居 住 地  

國 外 選 手  4  2 . 0 2  

是  3 1  1 5 . 6 6  是 否 曾 為 鐵 人  

三 項 俱 樂 部 成 員  否  1 6 7  8 4 . 3 4  

1 年 以 內  6 8  3 4 . 3 4  

約 2 年  5 1  2 5 . 7 6  

約 3 年  2 5  1 2 . 6 3  

約 4 年  1 8  9 . 0 9  

約 5 年  1 5  7 . 5 8  

約 6 年  4  2 . 0 2  

約 8 年  2  1 . 0 1  

約 9 年  5  2 . 5 3  

約 1 0 年  5  2 . 5 3  

約 1 1 年  2  1 . 0 1  

參 加 鐵 人 三 項  

活 動 資 歷  

約 1 5 年  3  1 . 5 2  

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整 理  

 



 37

依 據 表 4 - 1 進 行 分 析 ， 相 關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結 果 如 下 ：  

壹 、 性 別  

由 於 本 次 鐵 人 三 項 菁 英 賽 參 加 選 手 以 男 性 為 主 ， 故 男 性

受 測 者 共 有 1 7 0 名 ， 佔 問 卷 填 答 對 象 之 8 5 . 8 6％ ， 顯 見 我 國

鐵 人 運 動 選 手 在 男 女 分 佈 上 極 為 不 平 均 ， 尚 有 很 大 的 成 長 空

間 來 推 動 女 性 參 與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。  

貳 、 年 齡  

本 次 參 賽 選 手 年 齡 分 布 以「 2 1 - 3 0 歲 」居 多，共 有 7 3 名 ，

佔 3 6 . 8 7％ ， 顯 示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的 參 與 者 大 多 處 於 青 壯 年 階

段 。 其 次 為 「 3 1 - 4 0 歲 」， 佔 2 5 . 2 5％ ；「 4 1 - 5 0 歲 」 佔 2 1 . 2 1

％ ， 比 例 最 低 者 為 「 2 0 歲 以 下 」， 佔 1 6 . 6 7％ 。  

參 、 教 育 程 度  

研 究 對 象 之 教 育 程 度 以 「 大 學 」 為 主 ， 共 有 7 8 名 ， 佔

3 9 . 3 9 %； 其 次 為「 高 中 職 」， 共 有 7 3 名 ， 佔 3 6 . 8 7 %； 教 育 程

度 為「 研 究 所 以 上 」的 共 有 2 6 位，佔 1 3 . 1 3 %；最 少 的 是「 高

中 以 下 」， 共 有 2 1 名 ， 佔 1 0 . 6 1 %。  

肆 、 職 業  

此 次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的 參 與 者 以 「 學 生 」 為 主 ， 共 有 5 8

名 ， 佔 2 9 . 2 9 %； 其 次 為 「 商 」， 有 4 0 名 ， 佔 2 0 . 2 %； 職 業 為

「 服 務 業 」的 共 有 3 9 名，佔 1 9 . 7 %；「 軍 公 教 」的 共 有 3 5 名 ，

佔 1 7 . 6 8 %； 職 業 為「 工 」、「 農 林 漁 牧 」與「 其 他 」的 參 與 者

所 佔 百 分 比 皆 不 超 過 1 0 %。  

伍 、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 

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介 於 「 3 0 , 0 0 1 - 5 0 , 0 0 0 元 」 的 參 與 者 有

5 7 名 ， 佔 2 8 . 7 9 %； 其 次 為 月 收 入 介 於 「 5 0 , 0 0 1 - 7 0 , 0 0 0 元 」

的 參 與 者，共 有 4 7 名，佔 2 3 . 7 4 %；月 收 入 介 於「 1 0 , 0 0 1 - 3 0 ,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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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」與「 1 0 , 0 0 0 元 以 下 」的 參 與 者 皆 有 4 4 名，各 佔 2 2 . 2 2 %；

月 收 入「 超 過 7 0 , 0 0 0 元 」的 參 與 者 屬 於 少 數 ， 僅 有 6 名 ， 佔

3 . 0 3 %。  

陸 、 本 次 參 加 組 別  

此 次 2 0 0 8 來 去 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 菁 英 賽 報 名 組 別 最 踴

躍 的 是「 鐵 三 角 組 」，共 有 8 7 組 報 名，佔 4 3 . 9 4 %；其 次 為「 男

子 組 」， 共 有 6 3 人 報 名 參 加 ， 佔 3 1 . 8 2 %；「 新 人 組 」 的 參 加

人 數 共 有 2 1 名 ， 佔 1 0 . 6 1 %； 其 他 組 別 如 「 國 女 組 」、「 高 男

組 」、「 高 女 組 」、「 女 子 組 」、「 機 關 組 」參 加 人 數 皆 不 超 過 1 0

人 次 ， 而 「 鐵 三 角 機 關 組 」 參 加 組 數 也 不 超 過 1 0 組 。  

柒 、 居 住 地  

除 了 外 島 與 國 外 選 手 參 加 人 數 較 少 ， 僅 有 9 名 參 加 ， 佔

4 . 5 5 %以 外 ，「 北 區 」、「 中 區 」、「 南 區 」 與 東 區 的 參 加 人 數 差

異 不 大，分 別 為 5 6 人、 4 8 人、 4 6 人 與 3 9 人，佔 的 百 分 比 分

別 為 2 8 . 2 8 %、 2 4 . 2 4 %、 2 3 . 2 3 %及 1 9 . 7 %。  

捌 、 是 否 曾 為 鐵 人 三 項 俱 樂 部 成 員  

所 有 的 受 試 對 象，僅 有 3 1 名 曾 為 鐵 人 三 項 俱 樂 部 成 員 ，

佔 1 5 . 6 6 %；高 達 1 6 7 人 沒 有 加 入 過 任 何 的 鐵 人 三 項 俱 樂 部 ，

佔 8 4 . 3 4 %。表 示 國 內 鐵 人 三 項 活 動 參 與 者 並 不 重 視 加 入 俱 樂

部 與 否 。  

玖 、 參 加 鐵 人 三 項 活 動 資 歷  

超 過 半 數 的 受 試 者 參 與 鐵 人 三 項 活 動 的 資 歷 在 兩 年 以

內 ， 共 有 1 1 9 人 ， 佔 6 0 . 1 %；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隨 著 活 動 參 與 年

資 的 增 加 ， 人 數 隨 之 減 少 ， 表 示 大 部 分 的 參 與 者 參 與 鐵 人 三

項 的 年 資 尚 在 萌 芽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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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考 量 因 素、參 與 滿 意 度、大 會 形

象 認 同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分 析  

本 節 針 對 運 動 賽 事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參 加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要

程 度 、 對 於 賽 會 參 加 滿 意 程 度 、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觀 感 、 對 於 顧

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與 對 於 賽 事 再 參 與 意 願 之 比 較 分 析 ， 分 析 結

果 如 下 。  

壹 、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參 加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要 程 度 統 計  

比 較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參 加 的 考 量 因 素 ， 參 賽 者 最 重

視 的 是 裁 判 之 專 業 知 識 與 素 養  ( M = 4 . 2 5 )  ， 其 次 依 序 為 交 通

管 制  ( M = 4 . 1 9 )  、 活 動 流 程 之 順 暢 及 賽 道 規 劃 與 各 服 務 處 規

劃  ( M = 4 . 1 3 )  、 設 施 安 全 考 量 與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使 我 充 滿 成

就 感  ( M = 4 . 1 2 )  、 資 訊 提 供 之 完 整 與 便 利  ( M = 4 . 0 2 )  、 志 工

服 務 態 度 與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讓 我 增 廣 見 聞  ( M = 4 . 0 1 )  ， 參 賽

者 重 視 程 度 排 名 最 後 的 是 報 名 方 式 便 利 與 周 邊 活 動 提 供  

( M = 3 . 9 3 )， 詳 如 表 4 - 2 所 示 。 因 為 此 分 量 表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皆

高 於 3， 表 示 參 賽 者 對 於 賽 會 各 種 因 素 皆 重 視 ， 僅 是 先 後 順

序 之 差 別 。  

 
表 4 - 2  參 與 者 參 與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重 要 程 度 表  

題 項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排 名  
活 動 流 程 之 順 暢  4 . 1 3  ± 0 . 7 6  3  
報 名 方 式 之 便 利  3 . 9 3  ± 0 . 7 9  7  
周 邊 活 動 之 提 供  3 . 9 3  ± 0 . 8 0  7  

裁 判 之 專 業 知 識 與 素 養  4 . 2 5  ± 1 . 8 4  1  
志 工 服 務 之 態 度  4 . 0 1  ± 0 . 7 4  6  
設 施 安 全 考 量  4 . 1 2  ± 0 . 7 6  4  

（ 續 下 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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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 參 與 者 參 與 賽 會 之 考 量 因 素 重 要 程 度 表 （ 續 ）  

題 項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排 名  

賽 道 (路 線 之 規 劃 )  4 . 1 3  ± 0 . 8 3  3  

交 通 管 制  4 . 1 9  ± 0 . 6 6  2  

資 訊 提 供 之 完 整 與 便 利  4 . 0 2  ± 0 . 8 3  5  

各 服 務 處 之 規 劃 完 備  4 . 1 3  ± 0 . 7 6  3  

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， 使 我 充 滿 成 就 感 4 . 1 2  ± 0 . 8 0  4  

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， 讓 我 增 廣 見 聞  4 . 0 1  ± 0 . 7 4  6  

 

貳 、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參 加 滿 意 程 度 統 計  

比 較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參 加 滿 意 程 度 ， 從 表 4 - 3 可 以

得 知 參 賽 者 最 滿 意 的 是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， 讓 我 增 廣 見 聞  

( M = 4 . 1 4 )  ，其 他 依 序 為 賽 道 規 劃  ( M = 4 . 0 6 )  、活 動 流 程 之 順

暢  ( M = 4 . 0 5 )  、 設 施 安 全 考 量  ( M = 4 . 0 4 )  、 交 通 管 制  

( M = 4 . 0 3 )  、志 工 服 務 態 度  ( M = 4 . 0 2 )  、裁 判 之 專 業 知 識 與 素

養  ( M = 3 . 9 8 )  、 周 邊 活 動 提 供  ( M = 4 . 1 4 )  、 各 服 務 處 規 劃 完

備  ( M = 3 . 9 5 )  、 報 名 方 式 之 便 利  ( M = 3 . 9 3 )  ， 參 賽 者 滿 意 程

度 最 低 的 則 是 大 會 資 訊 提 供 之 完 整 與 便 利  ( M = 3 . 9 0 )  。 但 此

分 量 表 之 滿 意 程 度 平 均 數 皆 高 於 3， 表 示 參 賽 者 對 於 此 賽 會

的 滿 意 程 度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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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 參 與 者 參 與 賽 會 之 滿 意 程 度 表  

題 項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排 名  

活 動 流 程 之 順 暢  4 . 0 5  ± 0 . 5 5  3  

報 名 方 式 之 便 利  3 . 9 3  ± 0 . 7 5  1 0  

周 邊 活 動 之 提 供  3 . 9 6  ± 0 . 7 4  8  

裁 判 之 專 業 知 識 與 素 養  3 . 9 8  ± 0 . 6 5  7  

志 工 服 務 之 態 度  4 . 0 2  ± 0 . 7 6  6  

設 施 安 全 考 量  4 . 0 4  ± 0 . 6 7  4  

賽 道 (路 線 之 規 劃 )  4 . 0 6  ± 0 . 6 6  2  

交 通 管 制  4 . 0 3  ± 0 . 6 8  5  

資 訊 提 供 之 完 整 與 便 利  3 . 9 0  ± 0 . 8 2  1 1  

各 服 務 處 之 規 劃 完 備  3 . 9 5  ± 0 . 6 9  9  

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， 使 我 充 滿 成 就 感 4 . 0 2  ± 0 . 7 0  6  

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， 讓 我 增 廣 見 聞  4 . 1 4  ± 0 . 7 3  1  

 

參 、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觀 感 統 計  

比 較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觀 感 認 同 程 度 ， 參 賽 者 最

認 同 的 是 本 次 賽 會 給 我 安 全 的 印 象  ( M = 4 . 1 0 )  ， 其 他 依 序 為

本 次 賽 會 給 予 我 舒 服 與 歡 樂 的 感 覺  ( M = 4 . 0 8 )  、 該 賽 會 擁 有

良 好 的 名 聲  ( M = 3 . 9 5 )  、 本 次 賽 會 的 品 質 是 非 常  ( M = 3 . 8 9 )  、

參 加 此 賽 會 能 作 為 對 社 會 地 位 之 象 徵  ( M = 3 . 8 4 )  ，  認 同 感 最

低 的 是 我 可 能 因 為 名 人 的 推 薦 參 加 此 賽 會，詳 如 表 4 - 4 所 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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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 參 與 者 對 於 此 次 賽 會 之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表  

題 項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排 名  

本 次 賽 會 給 我 安 全 的 印 象  4 . 1 0  ± 0 . 5 6  1  

本 次 賽 會 的 品 質 是 非 常 高 的  3 . 8 9  ± 0 . 6 7  4  

參 加 此 賽 會 能 作 為 對 社 會 地 位 的 象 徵 3 . 8 4  ± 0 . 8 5  5  

我 可 能 因 為 名 人 的 推 薦 參 加 此 賽 會  3 . 7 2  ± 0 . 8 8  6  

本 次 賽 會 給 予 我 舒 服 、 歡 樂 的 感 覺  4 . 0 8  ± 0 . 6 6  2  

該 賽 會 擁 有 良 好 的 名 聲  3 . 9 5  ± 0 . 7 5  3  

 

肆 、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統 計  

比 較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程 度，參 賽 者 最 認

同 的 是 我 會 樂 意 將 此 賽 會 之 參 與 經 驗 與 他 人 分 享 ( M = 4 . 1 6 )，

其 他 依 序 為 對 於 該 賽 會 的 忠 誠 度 將 會 持 續 多 年  ( M = 4 . 1 5 )  、

我 會 不 斷 地 參 與 此 單 位 舉 辦 之 賽 會  ( M = 4 . 1 1 )  、 我 認 為 廣 告

對 於 此 賽 會 品 牌 形 象 非 常 重 要  ( M = 4 . 0 7 )  、 我 對 於 該 賽 會 之

其 他 參 與 者 有 特 別 的 情 感  ( M = 4 . 0 5 )  、 我 覺 得 我 的 消 費 支 出

與 此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活 動 及 服 務 是 相 符 的  ( M = 4 . 0 3 )  ，  參 賽 者

認 同 度 最 低 的 則 是 相 較 於 其 他 賽 會 的 選 擇 我 覺 得 所 付 出 的 時

間 和 消 費 成 本 是 值 得 的 ， 詳 如 表 4 - 5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5  參 與 者 對 於 此 次 賽 會 之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程 度 表  

題 項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排 名

我 會 不 斷 地 參 與 與 此 單 位 舉 辦 之 賽 會  4 . 1 1  ± 0 . 6 6  3  

對 於 該 賽 會 的 忠 誠 度 將 會 持 續 多 年  4 . 1 5  ± 0 . 7 0  2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續 下 頁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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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 參 與 者 對 於 此 次 賽 會 之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程 度 表 （ 續 ）  

題 項  平均數  標準差  排 名

我 對 於 該 賽 會 之 其 他 參 與 者 ， 有 特 別 的 情 感 4 . 0 5  ± 0 . 6 7 5  

我 認 為 廣 告 對 於 此 賽 會 之 品 牌 形 象 非 常 重 要 4 . 0 7  ± 0 . 6 9 4  

我 會 樂 意 將 此 賽 會 之 參 與 經 驗 與 他 人 分 享  4 . 1 6  ± 0 . 7 4 1  

相 較 於 其 他 賽 會 的 選 擇 ， 我 認 為 所 付 出 之 時

間 和 消 費 成 本 是 值 得 的  
3 . 9 2  ± 0 . 7 8 7  

我 覺 得 我 的 消 費 支 出 與 此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活 動 /

服 務 是 相 符 的  
4 . 0 3  ± 0 . 8 2 6  

 

伍 、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再 參 與 意 願 統 計  

比 較 賽 會 參 與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，參 賽 者 認 同 程 度 最 高 的 是

下 次 有 機 會 我 還 想 再 參 加 此 賽 會  ( M = 4 . 2 6 )  ， 其 他 依 序 為 如

果 要 票 選 優 良 鐵 人 二 項 賽 會 我 會 投 此 賽 會 一 票 與 我 會 主 動 注

意 此 賽 會 未 來 的 活 動 訊 息  ( M = 4 . 2 2 )  、 我 會 向 親 友 介 紹 並 推

薦 此 賽 會  ( M = 4 . 1 6 )  、 即 使 報 名 費 比 其 他 賽 會 略 高 一 些 我 能

願 意 選 擇 此 賽 會  ( M = 4 . 0 5 )  ， 而 認 同 程 度 較 低 的 則 有 我 會 向

親 友 宣 傳 此 賽 會 不 佳 之 設 施 或 服 務 並 建 議 其 不 要 來  

( M = 2 . 3 1 )  與 我 對 本 次 賽 會 有 不 佳 之 的 參 與 經 驗，下 次 將 選 擇

其 他 鐵 人 三 項 賽 會  ( M = 2 . 4 0 )， 詳 如 表 4 - 6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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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 參 與 者 對 於 此 次 賽 會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程 度 表  

題 項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排 名

下 次 有 機 會 我 還 想 再 參 加 此 賽 會  4 . 2 6  ± 0 . 6 3 1  

我 會 向 親 友 介 紹 並 推 薦 此 賽 會  4 . 1 6  ± 0 . 7 7 3  

我 會 主 動 注 意 此 賽 會 未 來 的 活 動 訊 息  4 . 2 2  ± 0 . 6 4 2  

如 果 要 票 選 優 良 鐵 人 三 項 賽 會 ，  

仍 會 投 此 賽 會 一 票  
4 . 2 2  ± 0 . 6 6 2  

即 使 報 名 費 比 其 他 賽 會 略 高 一 些 ，  

我 仍 願 意 選 擇 此 賽 會  
4 . 0 5  ± 2 . 1 0 4  

我 會 向 親 友 宣 傳 此 賽 會 不 佳 之 設 施 或 服 務 ，

並 建 議 其 不 要 來  
2 . 3 1  ± 1 . 1 4 6  

我 對 本 次 賽 會 有 不 佳 之 參 與 經 驗 ，  

下 次 將 選 擇 其 他 鐵 人 三 項 賽 會  
2 . 4 0  ± 1 . 1 8 5  

 

第 三 節  不 同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差 異 分 析  

本 研 究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( t - t e s t )  與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

( O n e - w a y  a n o v a )  來 探 討 現 場 觀 眾 人 口 背 景 統 計 資 料 與 觀 察

變 項 間 各 構 面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壹 、 性 別  

    由 表 4 - 7與 表 4 - 8可 以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對 於 賽 會 參 與 滿 意 度  

( F = 5 . 8 9 ,  p < . 0 1 ) 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 ( F = 7 . 0 7 ,  p < . 0 1 )  與

賽 會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( F = 6 . 7 3 ,  p < . 0 5 ) 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

男 性 參 賽 者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皆 高

於 女 性 參 賽 者 ； 而 女 性 對 於 賽 會 參 與 滿 意 度 高 於 男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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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  不 同 性 別 對 於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 平 方 和  均 方 和  F  

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2 . 3 9  2 . 3 9  0 . 0 7  

參 與 滿 意 度  9 1 . 4 1  9 1 . 4 1  5 . 8 9 * *

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7 . 4 7  7 . 4 7  1 . 0 6  
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 5 4 . 7 9  5 4 . 7 9  7 . 0 7 * *
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7 5 . 2 6  7 5 . 2 6  6 . 7 3 *  

* p < . 0 5 ,  * * p < . 0 1  

 
表 4 - 8  不 同 性 別 對 於 參 與 滿 意 度、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與 再

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統 計 摘 要 表  

性 別   參 與 滿 意 度
顧 客 終 身 價

值 認 同 度  

再 參 與 意 願

認 同 度  

平 均 數  4 7 . 8 0  2 8 . 6 9  2 5 . 8 8  
男 性  

標 準 差  4 . 1 4  2 . 7 5  3 . 5 3  

平 均 數  4 9 . 7 5  2 7 . 1 8  2 4 . 1 1  
女 性  

標 準 差  2 . 3 8  2 . 9 9  1 . 7 3  

 

貳 、 年 齡  

    由 表 4 - 9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在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( F = 3 . 5 3 ,  

p < . 0 5 )  、參 與 滿 意 度  ( F = 1 0 . 1 0 ,  p < . 0 1 ) 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

度  ( F = 9 . 4 7 ,  p < . 0 1 ) 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經 由 D u n c a n事 後 比

較 分 析 得 知 在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方 面 ， 2 0歲 以 下 的 參 賽 者 對 服 務

考 量 因 素 會 比 2 1 ~ 3 0歲 與 3 1 ~ 4 0歲 之 間 的 參 賽 者 更 為 重 視 ， 在

其 他 年 齡 間 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在 參 與 滿 意 度 方 面 2 0歲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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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參 賽 者 對 於 賽 會 參 與 的 滿 意 度 高 於 4 1 ~ 5 0歲 之 間 的 參 賽

者 ， 且 4 1 ~ 5 0歲 之 間 的 參 賽 者 的 滿 意 度 亦 高 於 2 1 ~ 3 0歲 與

3 1 ~ 4 0歲 之 間 的 參 賽 者 。  

 
表 4 - 9  不 同 年 齡 對 於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事後比較

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3 3 5 . 1 2 3  1 1 1 . 7 1 3 . 5 3 *  1 > 2 , 3  

參 與 滿 意 度  4 2 3 . 5 5 3  1 4 1 . 1 8 1 0 . 1 0 * *  1 > 4 > 2 , 3

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3 6 . 0 5 3  1 2 . 0 2 1 . 7 2   
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 2 0 0 . 9 9 3  6 7 . 0 0 9 . 4 7 * *  4 > 2  
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3 0 . 6 7 3  1 0 . 2 2 0 . 8 9   

備 註 ： 1 - 2 0 歲 以 下 ； 2 - 2 1 ~ 3 0 歲 ； 3 - 3 1 ~ 4 0 歲 ； 4 - 4 1 ~ 5 0 歲 ；

5 - 5 1 ~ 6 0 歲 ； 6 - 6 1 歲 以 上 ； * p < . 0 5 ,  * * p < . 0 1  

 

參 、 教 育 程 度  

    由 表 4 - 1 0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參 賽 者 在 服 務 考 量

因 素  ( F = 4 . 4 5 ,  p < . 0 1 )  、 參 與 滿 意 度  ( F = 1 7 . 5 2 ,  p < . 0 1 )  、 大

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( F = 5 . 7 8 ,  p < . 0 1 )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 

( F = 1 2 . 8 4 ,  p < . 0 1 ) 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( F = 6 . 7 5 ,  p < . 0 1 )  有

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。 經 由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， 高 中 以 下 學

歷、高 中 /職 與 大 學 學 歷 者 對 於 服 務 因 素 考 量 會 比 學 歷 為 研 究

所 以 上 者 更 重 視 。 在 參 與 滿 意 度 方 面 ， 高 中 以 下 學 歷 者 對 於

賽 會 滿 意 度 高 於 高 中 /職 學 歷 者，學 歷 為 大 學 學 歷 者 對 於 賽 會

滿 意 度 優 於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歷 者 。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方 面 ， 高

中 以 下 學 歷 者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高 於 高 中 /職 學 歷 者，大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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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歷 者 對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高 於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歷 者 。 顧 客 終 身 價

值 認 同 度 方 面，高 中 以 下 學 歷 者 認 同 度 高 於 高 中 /職 學 歷 者 ，

大 學 學 歷 者 對 於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高 於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歷

者 。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方 面 ， 大 學 學 歷 參 賽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

認 同 度 高 於 高 中 /職 學 歷 與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歷 者 。  
 
表 4 - 1 0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事後比較

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4 1 6 . 9 0 3  1 3 8 . 9 7 4 . 4 5 * *  1 , 2 , 3 > 4

參 與 滿 意 度  6 6 8 . 5 4 3  2 2 2 . 8 5 1 7 . 5 2 * *  1 > 2 , 3 > 4

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1 1 4 . 2 0 3  3 8 . 0 7 5 . 7 8 * *  1 > 2 , 3 > 4
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2 6 0 . 7 2 3  8 6 . 9 1 1 2 . 8 4 * *  1 > 2 , 3 > 4
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2 1 4 . 2 3 3  7 1 . 4 1 6 . 7 5 * *  3 > 2 , 4  

備 註： 1 -高 中 以 下； 2 -高 中 /職； 3 -大 學； 4 -研 究 所 (含 )以 上 ； 

* p < . 0 5 ,  * * p < . 0 1  
 

肆 、 職 業  

    由 表 4 - 1 1 可 知 不 同 職 業 的 參 賽 者 在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

( F = 3 . 9 9 ,  p < . 0 1 ) 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感  ( F = 3 . 3 3 ,  p < . 0 1 )  與
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感  ( F = 6 . 0 7 ,  p < . 0 1 ) 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經

由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， 其 他 職 業 者 會 比 農 林 漁 牧 、 工 、

商 、 服 務 業 及 學 生 更 重 視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。 在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

同 感 方 面 ， 其 他 職 業 者 優 於 農 林 漁 牧 、 軍 公 教 、 工 、 商 、 服

務 業 、 學 生 。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方 面 ， 從 事 農 林 漁 牧 的 參 賽

者 優 於 從 事 工 業 的 參 賽 者 ， 其 餘 職 業 的 參 賽 者 之 間 則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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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1  不 同 職 業 對 於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事 後 比 較  

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7 2 1 . 3 8 6  1 2 0 . 2 3 3 . 9 9 * *  7 > 1 , 3 , 4 , 5 , 6

參 與 滿 意 度  1 9 4 . 0 6 6  3 2 . 3 4 2 . 1 0   

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7 7 . 0 3 6  1 2 . 8 4 1 . 8 6   
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 1 4 8 . 9 2 6  2 4 . 8 2 3 . 3 3 * *  7 > 1 , 2 , 3 , 4 , 5 , 6
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3 6 2 . 8 4 6  6 0 . 4 7 6 . 0 7 * *  1 > 3  

備 註 ： 1 -農 林 漁 牧 ； 2 -軍 公 教 ； 3 -工 ； 4 -商 ； 5 -服 務 業 ；  

6 -學 生 ； 7 -其 他 ； * p < . 0 5 ,  * * p < . 0 1  

 

伍 、 月 收 入  

    由 表 4 - 1 2 可 知 不 同 月 收 入 間 的 參 賽 者 在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

( F＝ 8 . 2 3 ,  p < . 0 1 )  、參 與 滿 意 度  ( F = 3 . 5 7 ,  p < . 0 1 )  、顧 客 終 身

價 值 認 同 度  ( F = 5 . 7 2 ,  p < . 0 1 ) 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( F = 9 . 0 9 ,  

p < . 0 1 )  有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。 經 由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， 月

收 入 在 9 0 , 0 0 1 元 以 上 者 會 比 月 收 入 在 1 0 , 0 0 1 ~ 3 0 , 0 0 0 元 者 更

重 視 服 務 考 量 因 素。在 參 與 滿 意 度 方 面，月 收 入 在 9 0 , 0 0 1 元

以 上 者 優 於 其 餘 各 項 月 收 入 者 。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感 方 面 ，

月 收 入 在 9 0 , 0 0 1 元 以 上 者 優 於 其 餘 各 項 月 收 入 者。在 再 參 與

意 願 認 同 度 方 面 ， 月 收 入 在 9 0 , 0 0 1 元 以 上 者 優 於 月 收 入 在

7 0 , 0 0 1 ~ 9 0 , 0 0 0 元 者 ； 月 收 入 在 7 0 , 0 0 1 ~ 9 0 , 0 0 0 元 者 優 於 月 收

入 在 1 0 , 0 0 0 元 以 下 、 1 0 , 0 0 1 ~ 3 0 , 0 0 0 元 、 3 0 , 0 0 1 ~ 5 0 , 0 0 0 元 與

5 0 , 0 0 1 ~ 7 0 , 0 0 0 元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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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2  不同個人月收入對各分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 

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方和 F  事 後 比 較  
服務考量因素  1143.97 5 228.79 8.23** 6 > 2  
參與滿意度  266.98 5 53.40 3.57** 6 > 1 , 2 , 3 , 4 , 5  
大會形象認同度  20 .70 5  4 .14 0.58  
顧客終身價值認同度  203.85 5 40.77 5.72** 6 > 1 , 2 , 3 , 4 , 5  
再參與意願認同度  433.80 5 86.76 9.09** 6 > 5 > 1 , 2 , 3 , 4

備 註：1 - 1 0 , 0 0 0 元 以 下；2 - 1 0 , 0 0 1 ~ 3 0 , 0 0 0 元；3 - 3 0 , 0 0 1 ~ 5 0 , 0 0 0

元 ； 4 - 5 0 , 0 0 1 ~ 7 0 , 0 0 0 元 ； 5 - 7 0 , 0 0 1 ~ 9 0 , 0 0 0 元 ； 6 - 9 0 , 0 0 1 元

以 上 ； * p < . 0 5 ,  * * p < . 0 1  

 

陸 、 居 住 地  

    由 表 4 - 1 3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居 住 地 在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

( F = 2 . 6 8 ,  p < . 0 5 ) 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性 存 在 。 經 由 D u n c a n 事 後

比 較 分 析 發 現 居 住 在 外 島 地 區 的 民 眾 對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高 於

北 區 民 眾 ， 其 餘 居 住 地 區 的 民 眾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 

表 4 - 1 3 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於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 均 方 和  F  
事 後

比 較

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1 7 5 . 9 0 5  3 5 . 1 8  1 . 0 7   
參 與 滿 意 度  1 1 4 . 1 3 5  2 2 . 8 3  1 . 4 5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續 下 頁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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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3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於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(續 )  

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 均 方 和  F  
事 後

比 較

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9 0 . 7 2 5  1 8 . 1 4  2 . 6 8 *  5 > 1  
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5 0 . 2 0 5  1 0 . 0 4  1 . 2 7   
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9 7 . 5 0 5  1 9 . 5 0  1 . 7 3   

備 註 ： 1 -北 區 ； 2 -中 區 ； 3 -南 區 ； 4 -東 區 ； 5 -外 島 (金 馬 澎 )；

6 -國 外 選 手 ； * p < . 0 5 ,  * * p < . 0 1  

 

第 四 節  不 同 參 與 行 為 選 手 之 滿 意 度 差 異 分 析  

壹 、 每 年 參 加 次 數  

    由 表 4 - 1 4 可 知 不 同 鐵 人 三 項 賽 事 每 年 參 加 次 數 不 同 的

參 賽 者 在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( F = 5 . 2 3 ,  p < . 0 1 ) 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

同 感  ( F＝ 6 . 7 9 ,  p < . 0 1 ) 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( F = 3 . 6 3 ,  p < . 0 1 )  

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經 由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每 年 參

加 次 數 在 1 次 與 5 次 以 上 者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會 比

每 年 參 加 3 次 及 4 次 者 更 重 視 。 每 年 參 加 1 次 的 參 賽 者 的 顧

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會 高 於 每 年 參 加 2 次 及 4 次 的 參 賽 者 。 在
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方 面 ， 每 年 參 加 5 次 以 上 的 參 賽 者 會 優 於

每 年 參 加 4 次 的 參 賽 者 ， 其 餘 參 加 次 數 的 參 賽 者 間 則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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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4  不 同 鐵 人 三 項 賽 事 每 年 參 加 次 數 對 於 各 分 量 表 之 單

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 
事 後  

比 較  

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6 3 3 . 5 9 4  1 5 8 . 4 0 5 . 2 3 * *  1 , 5 > 2 , 4

參 與 滿 意 度  1 4 1 . 6 0 4  3 5 . 4 0  2 . 2 8   

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4 7 . 9 8 4  1 2 . 0 0  1 . 7 2   
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1 9 4 . 0 8 4  4 8 . 5 2  6 . 7 9 * *  1 > 2 , 4  
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1 5 8 . 7 2 4  3 9 . 6 8  3 . 6 3 * *  5 > 4  

備 註 ： 1 - 1 次 ； 2 - 2 次 ； 3 - 3 次 ； 4 - 4 次 ； 5 - 5 次 以 上 ； * p < . 0 5 ,  

* * p < . 0 1  

 

貳 、 參 加 組 別  

    由 表 4 - 1 5 可 以 發 現 不 同 參 加 組 別 的 參 賽 者 在 服 務 考 量

因 素  ( F = 2 . 7 5 ,  p < . 0 1 )  、參 與 滿 意 度  ( F = 5 . 1 2 ,  p < . 0 1 )  大 會 形

象 認 同 度  ( F = 6 . 5 8 ,  p < . 0 1 ) 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 ( F = 5 . 6 7 ,  

p < . 0 1 ) 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( F = 2 . 3 6 ,  p < . 0 1 )  有 顯 著 差 異 性

存 在 。 經 由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發 現 ， 女 子 組 對 大 會 形 象

認 同 度 優 於 高 女 組 ， 其 餘 組 別 之 間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高 男 組 對
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方 面 優 於 女 子 組 ， 其 餘 組 別 之 間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鐵 三 角 機 關 組 的 再 購 意 願 認 同 度 會 優 於 國 女 組 ， 其 餘

組 別 方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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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5  不 同 鐵 人 三 項 賽 事 參 加 組 別 對 於 各 分 量 表 之 單 因 子

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 均 方 和  F  
事 後

比 較

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6 7 5 . 0 8 8  8 4 . 3 9  2 . 7 5 * *   

參 與 滿 意 度  5 5 8 . 7 1 8  6 9 . 8 4  5 . 1 2 * *   

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3 0 3 . 1 2 8  3 7 . 8 9  6 . 5 8 * *  6 > 5  
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3 0 4 . 4 4 8  3 8 . 0 6  5 . 6 7 * *  4 > 6  
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2 0 5 . 4 6 8  2 5 . 6 8  2 . 3 6 *  1 0 > 3

備 註： 1 -男 子 組； 2 -國 男 組； 3 -國 女 組； 4 -高 男 組； 5 -高 女 組 ；

6 -女 子 組 ； 7 -機 關 組 ； 8 -新 人 組 ； 9 -鐵 三 角 組 ； 1 0 -鐵 三 角 機

關 組 ； * p < . 0 5 ,  * * p < . 0 1  

 

參 、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 

    由 表 4 - 1 6、 表 4 - 1 7 可 以 發 現 是 否 為 俱 樂 部 會 員 的 參 賽

者 在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( F = 1 3 . 5 2 ,  p < . 0 1 )  、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 

( F = 6 . 1 2 ,  p < . 0 5 ) 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( F = 4 . 2 8 ,  p < . 0 5 )  有 顯

著 差 異 存 在 。 曾 經 加 入 俱 樂 部 會 員 的 參 賽 者 在 服 務 考 量 因

素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、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均 優 於 非 俱 樂

部 會 員 的 參 賽 者 。  

表 4 - 1 6  是否為俱樂部會員對於各分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 

 

 
平 方 和 自 由 度  均 方 和  F  

服 務 考 量 因 素  4 1 8 . 1 8 1  4 1 8 . 1 8  1 3 . 5 2 * *

參 與 滿 意 度  0 . 1 0  1  0 . 1 0  0 . 0 1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續 下 頁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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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6 是否為俱樂部會員對於各分量表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（續） 

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 均 方 和  F  
大 會 形 象 認 同 度  2 0 . 5 2  1  2 0 . 5 2  2 . 9 3  
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度 4 7 . 6 1  1  4 7 . 6 1  6 . 1 2 *  
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度  4 8 . 4 3  1  4 8 . 4 3  4 . 2 8 *  

* p < . 0 5 ,  * * p < . 0 1  

 
表 4 - 1 7  是 否 加 入 俱 樂 部 對 於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

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統 計 摘 要 表  

  
服 務 考 量

因 素  
顧 客 終 身 價

值 認 同 度  
再 參 與 意 願

認 同 度  
平 均 數 5 2 . 3 2  2 9 . 6 1  2 6 . 7 7  

是俱樂部會員  
標 準 差 4 . 7 3  2 . 6 8  2 . 6 4  
平 均 數 4 8 . 3 2  2 8 . 2 6  2 5 . 4 1  

非俱樂部會員  
標 準 差 5 . 7 0  2 . 8 1  3 . 4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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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 結論與建議  
   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鐵 人 三 項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參 與 考

量 因 素 、 賽 會 參 與 滿 意 程 度 、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

與 再 參 與 意 願 情 形，透 過 問 卷 調 查，將 蒐 集 資 料 彙 整 並 建 檔，

再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式 對 有 效 樣 本

進 行 分 析 與 驗 證 假 設 。 而 依 據 文 獻 探 討 與 第 肆 章 之 分 析 結 果

與 討 論 ， 本 章 將 主 要 的 研 究 結 果 總 結 為 討 論 部 分 ， 並 依 此 提

出 具 體 建 議 ， 俾 以 提 供 日 後 相 關 賽 會 舉 辦 單 位 參 考 依 據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綜 合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與 討 論，參 與 2 0 0 8 洄 瀾 國 際 鐵 人 三 項

精 英 賽 活 動 之 選 手 以 青 壯 年 男 性 為 主 ， 年 齡 層 分 布 主 要 介 於

2 1 - 3 0 歲 ， 其 中 又 屬 大 學 學 生 參 與 程 度 最 為 熱 烈 ， 由 於 須 購

置 活 動 用 相 關 配 備 ， 參 與 者 之 平 均 月 收 入 大 多 介 於

3 0 , 0 0 1 ~ 5 0 , 0 0 0 元。鐵 三 角 組 為 此 次 活 動 報 名 最 踴 躍 之 組 別 ，

而 此 次 賽 會 參 加 者 除 外 島 及 國 外 選 手 參 與 人 數 較 少 外 ， 北 中

南 東 四 區 參 與 人 數 皆 很 平 均 ， 大 部 份 參 與 者 仍 偏 好 鐵 人 個 人

賽 並 養 成 每 年 參 加 4 次 鐵 人 競 賽 的 習 慣 。 曾 經 為 該 活 動 俱 樂

部 之 成 員 的 比 例 僅 佔 1 5 . 6 6 %，表 示 加 入 俱 樂 部 與 否 不 足 以 影

響 人 們 參 加 活 動 的 興 趣 。  

在 差 異 比 較 部 份 ， 不 同 性 別 對 於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、 參 賽 滿

意 度 、 大 會 形 象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； 年 齡 層 介

於 4 1 ~ 5 0 歲 之 間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、 大 會 形 象 、 顧

客 終 身 價 直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重 視 與 滿 意 度 較 低 ； 教 育 程

度 研 究 所 以 上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、 參 賽 滿 意 度 、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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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形 象 、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有 較 高 的 重 視 與 滿 意

度 ； 職 業 為 軍 公 教 之 參 賽 者 對 於 參 賽 滿 意 度 、 大 會 形 象 、 顧

客 終 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有 較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； 每 年 參 賽 次 數

越 高 者 對 於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、 參 賽 滿 意 度 、 大 會 形 象 、 顧 客 終

身 價 值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滿 意 與 認 同 感 較 低 ； 不 同 參 加 組 別 對

於 參 賽 滿 意 度 、 大 會 形 象 與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

在 ； 是 否 加 入 俱 樂 部 會 員 對 於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與 再 參 與 意 願 具

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 

第 二 節  建 議  

從 研 究 結 果 當 中 可 看 出 不 同 的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服 務

考 量 因 素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， 由 此 可 知 鐵 人 三 項

競 賽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服 務 考 量 因 素 相 當 的 重 視 ， 因 此 鐵 人 三 項

的 主 辦 單 位 在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方 面 必 須 要 做 好 詳 盡 的 規 劃 ，

讓 參 賽 者 感 受 到 主 辦 單 位 的 用 心 ， 提 高 參 賽 者 對 賽 會 的 再 參

與 意 願 。  

對 參 賽 者 而 言 ， 從 參 加 競 賽 活 動 當 中 增 加 見 聞 、 賽 道 之

規 劃 與 活 動 流 程 之 順 暢 度 是 其 滿 意 度 的 最 大 來 源 ， 鐵 人 三 項

的 主 辦 單 位 除 了 對 比 賽 活 動 本 身 外 ， 仍 需 要 舉 辦 周 邊 相 關 活

動 ， 讓 參 賽 者 除 了 體 驗 鐵 人 三 項 的 比 賽 活 動 外 ， 還 可 以 學 習

實 用 知 識 使 賽 會 活 動 更 有 價 值 。 鐵 人 三 項 的 主 辦 單 位 若 要 在

參 賽 者 心 中 建 立 起 良 好 的 形 象 提 高 參 賽 者 的 再 參 與 意 願 ， 可

以 從 加 強 賽 會 的 安 全 、 強 化 賽 會 本 身 的 名 聲 與 形 象 、 提 升 賽

會 整 體 的 服 務 品 質 做 起 ， 以 提 高 參 賽 者 對 賽 會 的 滿 意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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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u l t e n a ,  G.  L . ,  &  K l e s s i g ,  L .  L .  ( 1 9 6 9 ) .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i n  

C a m p i n g： A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 a n d  G u i d e  t o  S o c i a l  

R e s e a r c h .  J o u r n a l  o f  L e i s u r e  R e s e a r c h ,  1 ,  3 3 8 - 3 6 4 .  

C h u r c h i l l ,  G.  A .  &  S u r p r e n a n t  C . ( 1 9 8 2 ) .  A n 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 i n t o  

t h e 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 o f  C u s t o m e r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M a r k e t i n g  R e s e a r c h ,  1 9 ,  4 9 1 - 5 0 4 .  

F l u k e r ,  M . R . , &  T u r n e r  , L .  W  . ( 2 0 0 0 ) . N e e d s  ,  M o t i v a t i o n s ,  a n d  

e x p e c a t i o n s  o f  a  c o m m e r c i a l  w h i t e w a t e r  r a f t i n 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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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x p e r i e n c e .  J o u r n a l  o f  T r a v e l  R e s e a c h , 3 8 ( 4 )  ,  

3 8 0 - 3 8 9 .  

K o t l e r ,  P  ( 1 9 9 1 ) .  M a r k e t i n g  M a n a g e m e n t :  A n a l y s i s ,  p l a n n i n g ,  

a n d  c o n t r o l .  E n g l e w o o d  C l i f f s ,  N J :  p r e n t i c e - H a l l .  

M c d o n a l d ,  M . A . ,  M i l n e ,  G.  R . , &  H o n g , J . B . (  2 0 0 2 ) .  

Vo t i v a t i o n a l  f a c t o r s  f o r  e v a l u a t i n g  s p o r t  s p e c t a t o r  

a n d  p a r t i c i p a n t  m a r k e t s .  S p o r t  M a r k e t i n g  Q u a r t l y  , 11  

( 2 ) , 1 0 0 - 1 1 3 .  

S h o h a ,  M , A . ,  R o s e ,  G  . , a n d  K a h l e ,  L .  R . (  1 9 9 8 ) .  M a r k e t i n g  

r i s k y  o f  s p o r t :  F r o m  i n t e n t i o n  t o  a c t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t h e  

A c a d e m y  o f  M a r k e t i n g  S c i e n c e  , 2 6 ( 4 )  ,  3 0 7 - 3 2 1 .  

O ’ To o l e ,  M .  L .  &  D o u g l a s ,  P.  S .  ( 1 9 9 5 ) .  A p p l i e d  p h y s i o l o g y  

o f  T r i a t h l o n .  S p o r t s  M e d ,  1 9 ( 4 ) ,  2 5 1 - 2 6 7 .  

O ’ To o l e ,  M .  L .  &  D o u g l a s ,  P.  S .  ( 1 9 8 9 ) .  T r a i n i n g  f o r  u l t r a  

e n d u r a n c e  t r i a t h l o n s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 

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2 1 ,  2 0 9 - 2 1 3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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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【 附 錄 一 】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的 競 賽 類 別  

壹 、 鐵 人 三 項  

名 稱  游 泳 距 離 自行車距離  跑 步 距 離

s p r i n t  0 . 7 5 k m  2 0 k m  5 k m  短 距 離  

( s h o r t - c o u r s e )  O l y m p i c  1 . 5 l m  4 0 k m  1 0 k m  
H a l f  

I r o n m a n  
2 k m  9 0 k m  2 1 k m  長 距 離  

( l o n g - c o u r s e )  I r o n m a n  3 . 8 k m  1 8 0 k m  4 2 . 2 k m  

 

貳 、 鐵 人 二 項  

 跑 步  自 由 車  跑 步  

國 際 標 準  

長 距 離  

1 0  4 0  5  

長 距 離  1 0  6 0  1 0  

 

參 、 水 陸 鐵 人 二 項  

 跑 步  游 泳  跑 步  

國 際 標 準 長

距 離  

2 . 5  1  2 . 5  

長 距 離  5  2  5  

 

四 、 冬 季 鐵 人 三 項  

 跑 步  登 山 車  越 野 滑 雪  

國 際 標 準 長

距 離  

7  1 5  1 0  

長 距 離  3  7  5  

 


